
關
於
「國
會
保
留
(立
法
否
決
)
」
之
判
決
 

—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四
十
九
卷
第
八
十
九
頁
以
下

譯

者

：
吳
綺
雲

〈
判

決
要
旨

>

1.
 

由
國
會
民
主
之
原
則
不
得
導
出
國
會
及
其
決
定
較
之
其
他
公
權
力
之
優
先
性
來
作
爲
一
掩
羞
所
有
具
體
權
限
分
配
之

 

解
釋
原
則
。

2. 

«
成
或
反
對
在
徳
國
主
權
領
域
和
平
利
用
核
能
之
法
律
容
許
性
的
規
範
上
的
基
本
決
定
，
由
於
其
對
人
民
之
特
別
是

 

自

由

、
平

等

領

域

和

！
般
生
活
關
係
所
產
生
之
深
遠
廣
泛
的
影
響
，
以
及
與
此
必
然
有
關
的
該
規
範
的
形
式
和
規
定

 

的

强

度

，
因
此
是
厲
於
一
種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意
義
下
之
基
本
且
重
要
之
決
定
。
對
此
有
權
作
決
定
的
只
有
立
法
者
。

3. 

如
果
立
法
者
已
作
了

 一
決
定
，
而
作
該
決
定
之
基
礎
由
於
後
來
新
的
、
在
立
法
當
時
尙
不
能
預
見
之
發
展
而
受
到
決

 

定

性

的
動
搖
，
此
時
立
法
者
基
於
癔
法
有
義
務
去
審
查
原
來
之
決
定
在
改
變
後
之
情
勢
下
是
否
仍
應
維
持
。

4.
 

在
一
種
不
可
避
免
不
確
知
之
情
況
，
立
法
者
與
政
府
最
先
有
政
治
上
之
責
任
，
在
其
個
別
權
限
箱
圍
內
作
成
他
們
認

二
三
九



:
一
四o

爲
合
目
的
性
的
決
定
。
在
此
種
車
實
情
況
F

:

个
是
法
院
之
任
務
，
以
其
估
算
去
代
替
有
權
作
該
決
定
之
政
治
機
關

 

，
因
爲
就
此
方
面
而
言
缺
乏
法
律
之
標
準
。

5.
 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：：款
所
作
向
將
來
開
放
之
規
定
方
式
目
的
在
於
達
到
機
動
性
的
基
本
權
利
的
保
護
。
該
條

 

文
幫
助
儘
可
能
地
去
實
現
各
該
當
時
核
能
法
第
一
條
第
二
款
所
保
護
之
目
的
。

6.
 要
求
立
法
者
鑒
於
其
保
護
之
義
務
去
制
定

I

百
分
之
百
絕
對
排
除
因
核
准
科
技
設
施
及
其
營
運
所
可
能
產
生
對
於
基

 

本
權
利
造
成
危
害
之
規
定
，
則
是
對
人
類
認
知
能
力
的
判
斷
錯
誤
.，
且
如
此
將
會
進
而
排
除
任
何
國
家
對
於
科
技
利

 

用

之

許

可

。
就

此

點

而

言

，
爲
社
會
秩
序
之
形
成
，
於
估
算
時
應
根
據
實
際
之
理
性
即
可
。
在
此
實
際
理
性
範
圍
界

 

限
之
外
所
存
在
的
不
確
知
性
是
不
可
擺
脫
的
，
就
此
點
而
一
頁
，
應
作
爲
社
會
相
當
之
負
擔
而
由
所
有
人
民
來
承
擔
。

.

.

.
九

七

八

年

八

月

八

日

第

二

庭

裁

定

 

—

 

2B
V
r

8/
77

—

本
程
序
係
因
北
萊
茵
I

I
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於
一
九
七
七
年
八
月
十
八
日
(V

I
I
A
3
3
8
/
7
4
)

作

成

 

之

中
lh

程
序
和
移
請
裁
判
之
決
議
，
針

對

：

九
五
九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：：日

公

布

(
聯
邦
法
律
公
報
第
一
輯
第
八
一
四
頁

 

)

，
並
於
一
九
七
六
年
十
月
：二
十一

日

修

正

公

布

(
聯
邦
法
怦
公
報
第
一
輯
第
一
：一
〇
五
一
頁
)
之
關
於
和
平
利
用
核
能

 

及
防
止
其
所
致
危
害
法
第
七
條
之
規
定
，
就
該
規
定
可
以
核
准
所
謂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之
核
能
廠
部
分
，
審
査
其
合

 

憲

性

。



判

決

主

交
i

九
五
九
年
士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公
布
(
聯
邦
法
律
公
報
第
一
輯
第
八
一
四
頁
)

，
並
於
一
九
七
六
年
十
月
三
十
一

 

日

修
正

公

布

(
聯
邦
法
律
公
報
第
一
輯
第
三
Q

五
三
頁
)
之
關
於
和
平
利
用
核
能
及
防
止
其
所
致
危
害
法
(
簡
稱
核
能

 

法

)

，
其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，
就
關
於
核
准
所
謂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{

s
c
h
n
e
l
o
n

 

Briiter

芝
核
能

 

廠

部

分

，
與
基
本
法
並
無
牴
觸
。

判

決

理

由

A

 '

1.
北

萊

茵

—
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(
N
o
r
d
r
h
e
i
n
,
W
e
s
t
f
a
l
e
n

乏

勞

工

、
健
康
及
社
會
部
與
經
濟
、
中
產
階
級
及
交

 

通

部

曾

於

：
九
七
二
年
十
二
月
十
八
曰
以
载
決(

B
c
s
c
h
e
i
d

孩

發

給

予

埃

森

M
s
s
e
n
M
"
s
c
h
n
e
l
l
-
B
r

c:t
e
r
-

核
能
有
限

 

公

司

，
在
克
雷
夫(

K
l
e
v
e
M

境
內
之
卡
爾
卡
I

I

霍
內
丕
爾(

K
a
〖
k
a
r
-
H

o:n
n
e
p
e
I
M

設
置
一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建
築

 

型
的
核
能
廠
的
第
一
個
部
分
許
可
。
在
該
裁
決
中
載
明
，
關
於
該
核
能
廠
設
置
地
點
之
合
適
性
即
因
此
而
決
定
了
.
，
同
 

時

，
對
於
該
核
能
廠
的
基
本
的
設
計
規
劃
的
特
徵
I

除
一
些
有
更
進
一
步
詳
細
描
述
的
限
制
外
I

—

也

予

以

核

可

。
 

該
核
能
廠
的
設
計
規
劃
如
下
：
它
是
以
一
快
速
鈉
冷
卻
的
反
應
爐
建
造
。
該
皮
應
爐
之
核
心
係
由
一
內
部
的
分
裂
區
以

 

及

一

包
圍
該
區
之
增
殖
區
組
成
。
在
分
裂
區
內
是
以
鈾
舒
之
混
合
氧
化
物
作
爲
核
燃
燒
之
原
料
。
在
增
殖
區
內
則
是
使

二
四
一



二
四
二

用
不
會
分
裂
，
但
會
轉
變
爲
鈈
的
濃
縮
£
u

二
：一：八
同
位
素
的
鈾
氧
化
物
作
爲
增
殖
原
料
。
在
反
應
爐
中
經
由
核
子
分

 

裂
程
序
所
產
生
之
熱
能
源
會
經
由
在
一
密
閉
主
冷
卻
系
統
中
的
流
體
鈉
透
過
中
間
熱
交
換
器
傳
到
在
副
冷
卻
系
統
中
的

 

流
體
鈉
。
由
副
冷
卻
系
統
中
之
鈉
所
接
收
到
之
熱
能
源
會
傅
到
在
蒸
氣
發
生
器
中
之
給
水
。
給
水
在
蒸
氣
發
生
器
中
蒸

 

發

，
其
所
產
生
之
過
熱
的
水
蒸
氣
發
動
一
渦
輪
發
電
機
，
然
後
產
生
大
約
三
百
兆
瓦
的
電
力
。

原
吿
係
於
離
上
述
計
劃
興
蓋
核
能
廠
預
定
地
約一

公
里
處
從
事
農
業
經
營
，
他

於

：

九
七
三
年
二
月
向
杜
塞
道
夫

 

(Diisseldorf

芝
地
方
行
政
法
院
提
起
撤
銷
訴
訟
，
請
求
撤
銷
第
一
個
部
分
許
可
。
法
院
依
行
政
法
院
法
第
六
十
五
條

 

之

規

定

，
命•S

c
h
n
e
l
l
-B
r
u
t
e
r
-

核
能
有
限
公
司
參
加
訴
訟
程
序
。一

九
七
三
年
十
月
三
十
曰
地
方
行
政
法
院
以
訴
無

 

理

由

，
判
決
駁
回
其
訴
。

2.
北
萊
茵
！
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第
七
法
庭
於一

九
七
七
年
八
月
十
八

EJ
以
裁
定
停
止
上
訴
程
序
，
 

並
依
基
本
法
第j

百
條
第j

項
之
規
定
，
就
一
九
五
九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公
布
(
聯
邦
法
律
公
報
第
一
輯
第
八
一
四

 

頁

)
，
且

於

一
九
七
六
年
十
月
三
十
一
曰
修
正

公

布

(
聯
邦
法
律
公
報
第
一
輯
第
三O

五
三
頁
)
之
關

於
和
平
使
用
核

 

能
及
防
止
其
所
致
危
險
法
(
簡
稱
核
能
法
)
第
七
條
規
定
，
就
關
於
核
准
所
謂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核
能
廠
部
分
是
否

 

合
乎
基
本
法
之
問
題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。
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規
定
：

設
施
之
核
准

⑴
凡
爲
生
產
、
加

工

、
處

理

、
分
裂
核
子
燃
料
或
爲
淸
理
已
受
放
射
之
核
子
燃
料
，
設

立

、
經
營
或
其
他
擁
有



之

固

定

設

施

，
或
該
設
施
或
其
經
營
有
重
大
變
更
者
，
均
應
申
請
許
可
。

⑵
前
項
許
可
之
申
請
非
具
有
左
列
之
要
件
不
得
核
准
：

1.
 

無
足
以
會
對
申
請
人
及
負
責
設
施
設
立
、
領
導
管
理
和
監
督
經
營
人
之
可
靠
性
和
對
負
貴
設
施
設
立
、
領

 

導
管
理
和
監
督
經
營
人
爲
此
應
具
備
之
必
要
専
業
知
識
產
生
懷
疑
之
事
寅
存
在
。

2.
 

保
證
經
營
設
施
之
其
他
人
應
具
備
關
於
安
全
營
運
設
施
、
可
能
發
生
之
危
險
和
應
採
行
之
安
全
措
施
的
必

 

要

知

識

。

3.
 對
因
設
立
及
營
運
設
施
所
生
之
損
害
已
依
當
時
之
學
術
和
科
技
水
準
採
行
必
要
之
預
防
措
施
。

4.
 

已
爲
腰
行
法
定
損
害
賠
償
義
務
作
好
必
要
之
預
防
措
施
。

5.
 

保
証
對
第
三
人
之
干
擾
行
爲
或
其
他
影
響
已
採
行
必
要
之
保
護
措
施
。

6.
 
不
與
主
要
之
公
共
利
益
，
尤
其
是
在
保
持
水
、
空
氣
以
及
土
壤
之
潔
淨
及
設
施
設
置
地
點
方
面
相
對
立
。
 

⑶
依
第
一
項
之
關
閉
一
設
施
，
對
一
永
遠
醑
閉
設
施
作
安
全
包
體
或
拆
除
設
施
或
設
施
之
部
分
，
均
應
申
請
許

可

。
第
二
項
按
其
意
義
亦
有
其
適
用
。
但
計
劃
採
行
之
措
施
已
爲
依
第
一
項
申
請
許
可
或
依
第
十
九
條
第
三

 

項
所
爲
命
令
之
客
體
者
*
無
須
依
第
一
段
之
規
定
申
請
許
可
。

⑷
許
可
程
序
中
，
所
有
與
其
職
權
範
圍
有
關
之
聯
邦
、
各

邦

、
各
縣
市
和
其
他
區
域
社
圃
之
機
關
皆
應
參
興
。
 

許
可
機
關
與
參
與
之
聯
邦
機
關
之
一
意
見
不
一
致
時
，
許
可
機
關
應
取
得
主
管
核
能
科
技
安
全
和
游
離
輻
射

 

防
護
聯

邦

部

長

之

指

示

。
此

外

，
許
可
程
序
依
一
九
七
四
年
三
月
十
五
日
公
布
施
行
之
聯
邦
公
害
防
治
法

二
四
三



M

四
四

(B
u
n
d
e
s
-I
m
m
i
s
s
i
o
n
s
s
c
h
n
u
u
g
e
s
e
t
z
M

八

條

，
第
十
條
第
一
項
至
第
四
項
，
第
六
項
至
第
八
項
和
第

 

—
八
項
之
原
則
，
以
法
規
命
令
規
定
之
。

⑸
設
置
地
點
可
變
之
設
施
準
用
第
一
項
，
第
二
項
和
第
四
項
之
規
定
。
但
於
第
四
項
第
一：一

段
所
稱
之
法
規
命
令

 

中
得
預
先
規
定
，
得
不
須
將
計
劃
公
吿
並
公
開
展
覽
申
請
文
件
，
因
此
即
不
生
公
聽
異
議
之
問
題
。

⑹
由
一
經
核
准
之
設
施
所
散
發
對
其
他
土
地
所
生
之
影
響
依
其
意
義
適
用
聯
邦
公
害
防
治
法
第
十
四
條
之
規
定

 

〇

依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法
院
的
見
解
，
上
述
條
文
依
其
當
時
之
內
容
，
就
關
於
核
准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
 

核
能
廠
之
部
分
違
背
/
權
力
分
立
原
則
(
菡
本
法
第
二
h
條
第
二
项
第
二
段
)
，
國
會
民
主
原
則
(
蕋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
 

第
一
項
和
第
二
项
)
和
法
治
國
原
則
(
菡
本
法
第：

：

十

條

第

-£
項

)
。

4
政
治
上
的
主
要
決
定
依
權
力
分
立
之
原
則
本
應
由
國
會
本
.
#
自
己
作
成
，
且
將
苏
具
體
化
於
一
形
式
的
法
律

 

。
佴
國
會
應
只
限
於
作
成
「
重
要
」
之
決
定
。
何
種
決
定
方
才
應
被
視
爲
是
重
要
的
，
需
要
更
進
一
步
的
規
定
。
所
謂

 

「
审
要
」
之
決
定
應
依
個
別
所
牽
渉
到
之
生
活
領
域
，
人
民
之
法
律
地
位
和
規
範
客
體
之
特
質
而
定
。
判

斷

：

決
定
之

 

萆
要
性
的
標
準
應
是
人
民
可
能
直
接
受
到
影
響
之
基
本
權
利
的
寅
現
，
該
規
範
對
一
般
公
眾
之
意
義
，
在
與
基
本
權
利

 

有
東
大
關
係
領
域
之
特
徵
所
具
政
治
的
爭
議
性
以
及
國
家
行
爲
强
烈
的
程
度
。
同

時

，
依
法
律
保
留
所
附
之
原
則
，
受
 

牽
涉
人
民
之
基
本
權
利
的
保
護
的
問
题
愈
大
，
該
規
範
對
一
般
公
眾
之
意
義
愈
重
大
，
所
呈
現
出
之
政
治
的
爭
議
範
圍

 

愈
廣
泛
及
國
家
所
使
用
行
爲
干
涉
之
程
度
愈
强
烈
，
則
國
會
所
作
之
主
要
決
定
即
須
更
具
體
。



b)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之
規
定
並
無
達
到
上
述
之
標
準
。
雖
然
立
法
者
就
和
平
使
用
梭
能
之
問
題
帶
核
能
法
中
作
了

 

主
要
之
決
定
，
但
是
國
會
在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所
表
示
出
的
更
進
一
步
決
定
中
，
就
給
予
行
政
機
關
亦
有
可
能
孩
准
高
速

 
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之
核
能
厫
上
，
即
對
於
諌
予
行
政
機
關
得
規
範
之
範
画
，
規
定
得
不
夠
明
確C

依
該
規
定
給
予
行
政
行

 

爲
得
自
由
塑
造
之
範
園
對
於
公
眾
，
尤
其
是
對
於
爲
防
核
能
之
危
險
，
而
得
要
求
國
家
保
護
其
生
命
及
身
髖
不
可
侵
犯

 

性

之

基

本

權

利

(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段
)
的
個
別
人
民
而
言
，
具
有
特
殊
重
大
、®

泛
之
童
義
。
在
這
裡
是

 

一
個
高
度
受
到
危
害
、
關
係
基
本
權
利
重
大
之
領
域
有
待
規
範
，
因

此

，
也
就
需
要
比
現
行
條
文
更
具
體
之
規
定
。
否
 

則

，
核
能
法
第
一
條
第
二
款
及
第
三
款
所
定
之
目
的
——

防
護
核
能
之
危
^

^

在
未
來
是
杏
也
有
可
能
寊
現
’
將
完

 

全
操
於
行
政
機
關
手
中
。

W
隨
著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核
能
廠
之
建
立
所
可
能
產
生
之
結
果
影
響
、
危
險
以
及
不
可
逆
轉
之
壓
力
是
如

 

此

的

大

，
以
致
於
應
由
立
法
者
單
獨
爲
此
食
起
責
任
*
首
先
應
考
慮
的
是
，
髙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第
一
次
必
須
以
在
熱
流

 

的
反
應
爐
中
所
產
生
的
鈈
去
裝
載
。
因
爲
逭
個
原
因
，
鈈
的
可
支
配
性
，
亦
即
爲
增
殖
反
應
爐
第
一
次
燃
燒
原
料
裝
備

 

，
去
累
積
和
貯
放
釺
，
即
被
認
爲
是
供
給
政
策
上
之
必
要
。
此

外

更
加
上
-
由
熱
流
反
應
爐
所
產
生
之
鈈
在
加
入
高
速

 

增
殖
反
應
爐
之
前
，
須
自
己
燒
完
之
燃
燒
元
素
再
加
工
。
但
是
決
定
再
加
工
及
因
此
隨
之
而
來
的r

燃
燒
原
料
循
環
」
 

卻
是
同
時
即
拒
絕
不
再
加
工
而
最
終
貯
放
在
熱
流
反
應
爐
已
燒
完
之
燃
燒
元
索
。
將
來
如
果
自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亦
產

 

生

燃

燒

棒

，
則
將
再
度
產
生
如
何
處
置
它
下
落
的
問
題
。
之
後
如
果
某
種
原
因
，
譬
如
在
政
治
或
經
濟
上
的
例
外
情
形

 

，
這
些
燃
燒
棒
不
能
供
給一

新
的
加H

，
則
吾
人
會
被
强
迫
要
將
大
量
，'具
有
半
衰
期
二
四
三
九
〇
年
的
高
度
輻
射
性

二
四
五



的
鈈
：
：一：：九
作
最
終
的
貯
放
，
且
要
將
這
稱
終
局
貯
放
的
知
識
也
流
傳
給
下
：
代

。
反

之

，
如
果
H
此
一
燃
燒
元
素
再
拿
 

去
加
工
之
設
施
，
則
除
了
進
出
輕
水
型
反
應
爐
的
燃
燒
元
素
的
運
輸
之
外
，
還
必
須
考
慮
到
在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和
：冉
 

加H

設
施
之
間
會
有
無
數
次
運
輸
含
鈈
的
燃
燒
元
素
。

bb)
本
庭
承
認
，
當
把
以
上
所
述
之
可
能
發
生
過
程
之
部
分
提
出
來
討
論
時
，
核
能
法
都
個
別
存
相
關
的
條
文

 

供
適
用
。
特
別
是
由
核
能
法
第
三
條
、
第
四
條
、
第
六
條
和
第
九
條
a

，
看
起
來
好
似
已
有
一
個
無
漏
洞
國
家
的
防
禦

 

危
險
的
圖
像
=
但
是
決
定
的
卻
不
僅
在
此
。
關
鍵
決
定
點
是
在
於
，
假
如
引
進
增
殖
反
應
爐
科
技
，
運
用
個
別
在
法
律

 

所
規
定
之
監
督
結
構
、
程

序

，
則
會
越
來
越
有
變
®

SE
一
種
行
政
機
關
對
由
其
自
身
所
主
導
，
但
卻
是
由
立
法
者
手
中

 

輕
輕
滑
溜
出
去
的
單
純
反
應
的
危
險
。
當
以
興
建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方
式
第
：
次
引
入
特
地
針
對
生
產
鈈
之
科
技
且
隨

 

之
而
引
起
的
問
題
已
達
全
國
性
的
規
槙
，
則
這
些
監
督
的
結
構
、
程
序
是
否
仍
奋
能
力
去
履
行
它
的
任
務
，
應
受
到
質

 

疑

。
因
爲
鈈
愈
高
程
度
地
發
展
成
一
種
行
爲
客
體
I

I
一
個
隨
著
核
能
廠
數
目
的
增
多
會
增
長
的
問
題
；
因
爲
在
高
速

 

增
殖
反
應
爐
所
產
生
之
鈈
必
須
輸
送
到
另
一
反
應
爐
去
再
利
用
，
很
有
可
能
即
因
此
即
要
被
迫
去
興
建
新
的
核
能
廠
—

 

I

，
則
愈
容
易
爲
無
數
之
第
：-:.
人
抓
用
。
同
樣
也
要
擔
憂
的
是
勒
索
以
及
占
用
鈈
去
非
法
製
造
原
子
弾
；̂

即
使
在
技

 

術
上
並
不
是
容
易
可
以
做
的
。
爲
了
對
抗
這
些
危
險
，
採
行
監
督
的
預
防
措
施
是
必
耍
的
，
這
些
措
施
在
必
要
的
人
力

 

需
求
方
面
及
在
應
籌
措
的
资
金
方
面
皆
大
大
地
超
過
至
目
前
所
認
識
的
安
全
措
施
=
是
否
可
以
期
待
人
民
忍
受
這
些
結

 

果

，
更
進
一
步
是
否
能
保
證
繼
績
維
持
人
民
之
自
由
，
這
些
都
是
因
興
建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所
產
生
，
至
今
尙
未
獲
得

 

解

答

的

：
些
進
一
步
的
問
題
。
依
現
行
法
栉
狀
態
，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並
沒
有
科
以
核
發
許
可
證
之
行
政
機
關
栺
顧
及
以



上
只
是
暗
示
提
到
的
强
制
和
依
賴
性
的
義
務
。
行
政
機
關
最
多
可
以
經
由
行
使
賦
予
它
的
裁
量
權
，
將
以
上
所
述
之
可

 

能
性
列
爲
其
作
決
定
之
課
題C

但
如
此
的
話
，
基
於
上
面
所
提
到
的
考
量
，
法
律
之
規
定
還
不
符
合
足
夠
明
確
之
要
求

 

。

<

因
建
核
能
廠
)
所
可
能
產
生
的
强
制
是
如
此
不
能
估
計
，
且
對
個
別
人
民
之
生
存
所
可
能
造
成
嚴
重
之
侵
犯
，
又

 

是
如
此
不
能
預
見
，
所

以

，
對
於
這
些
强
制
是
否
應
予
容
忍
的
問
題
，
應
只
有
由
比
現
行
法
律
狀
態
更
爲
具
體
之
形
式

 

的
法
律
去
決
定
。
唯
有
藉
由
在
核
能
法
之
許
可
法
規
中
作
更
詳
細
之
規
定
，
立
法
者
方
能
符
合
法
規
應
具
足
夠
明
確
性

 

之
法
治
國
要
求
。

CC)
如
果
立
法
者
於
訂
定
核
能
法
當
時
即
認
識
因
核
准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所
可
能
發
生
之
强
制
，
則
它
更
應
該

 

以
它
的
認
識
爲
基
礎
，
將
法
規
訂
定
得
更
詳
細
。
反

之

，
如
果
它
當
時
並
無
對
該
强
制
有
所
認
識
，
則
它
更
不
應
該
將

 

往
後
的
發
展
完
全
委
託
給
行
政
，
因
爲
在
核
能
法
和
防
禦
危
險
法
領
域
，
就
將
期
待
的
發
生
通
程
，
不
得
允
許
立
法
者

 

有

錯

誤

預

斷

。

却
說
在
本
案
所
涉
及
之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三
〇
〇
只
是
該
建
築
型
的
一
樣
機
而
已
，
這
點
則
不
是
具
決
定

 

性

的

。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由
於
其
無
做
更
詳
細
的
規
定
，
即
允
許
行
政
引
入
連
帶
會
發
生
以
上
所
述
之
可
能
的
依
賴
性
的

 

增
殖
反
應
爐
的
科
技
，
因
如
此
即
已
是
抵
觸
憲
法
的
。
但
如
果
是
如
此
的
話
，
則
行
政
依
該
條
文
所
作
的
究
竟
僅
是
核

 

准
一
樣
機
的
設
置
，
它
包
含
是
對
目
前
核
能
政
策
轉
折
的
決
定
或
至
少
使
其
成
爲
可
能
，
或
者
是
在
將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
 

爐
引
進
作
爲
商
業
用
之
範
圍
內
核
准
一
結
果
計
劃
的
設
置
，
則
不
是
浃
定
點
所
在
。
本
法
庭
對
不
足
夠
明
確
之
核
能
法

 

第
七
條
的
條
文
應
放
棄
作
合
想
性
的
解
釋
；
否

則

，
將
由
司
法
去
確
定
該
法
條
之
規
範
內
涵
。
因

此

，
這
個
有
待
作
的

二
四
七



一
：四
八

決
定
應
保
留
給
立
法
者
D
最

後

，
鑒
於
因
引
進
增
殖
反
應
爐
科
技
，
期
待
會
導
致
一：!!

大
改
變
之
核
能
經
濟
h
和
安
全
政

 

策
上
之
轉
折
，
以
及
製
造
不
能
挽
回
事
實
的
危
險
，
本
庭
之
見
解
認
爲
，
此
種
違
憲
之
狀
態
即
使
在
一
過
渡
時
間
亦
不

 

能
容
忍
。

n

、

1.
聯
邦
內
政
部
以
聯
邦
政
府
之
名
義
衷
示
了
意
見
。
它
認
爲
北
萊
茵
I

I
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將
該
問

 

題

)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，
並
無
理
由
D

3

該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之
立
論
理
由
乃
是
建
立
在
將
「
重
要
性
理
論
」

r
w
s
c
n
t
l
i
c
h
k
e
i
t
s
o
h
r
e
"
)

過
度
擴

 

張
至
！般
法
律
保
留
(

a
l
l
g
e
m
e
i
n
e
n

 G
e
s
e
t
z
e
s
v
o
r
b
e
h
a
l
t
)

的
基
礎
上

 
依
聯
邦
內
政
部
之
意
見
，
在
核
能
法
第

 

七
條
中
沒
有
明
文
提
及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之
核
能
廠
，
並
無
關
係
。
由
核
能
法
之
官
方
立
法
理
由
中
顯
示
，
立
法
者

 

依
其
想
法
，
是
已
有
將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核
能
廠
包
括
在
該
條
文
之
適
用
範
圍
內
之
意
思
，
而
且
該
意
思
也
以
一
般

 

描
述
之
方
式
，
足
夠
明
顯
地
表
達
出
來
了
。
如

此

，
其
已
達
到
對
國
會
立
法
責
任
之
要
求
。

(b)
除
此
之
外
，
聯
邦
內
政
部
亦
認
爲
，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基
本
上
錯
估
了
增
殖
反
應

 

爐
技
術
的
可
能
產
生
的
結
果
影
響
及
强
制
約
束
性
。
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技
術
的
使
用
特
別
並
不
意
謂
著
是
基
本
上
完
全
新
的
，
或
是
另
一
種
的
燃
料
循
環
，
而
僅
是
該

 

緊
閉
循
環
系
統
內
一
漸
次
的
改
變
。
增
殖
反
應
爐
正
因
爲
它
基
本
上
是
使
用
了
相
同
的
物
質
I
鈾
及
鈈
I

，
也
原
則
上

 

是
運
用
/
相
同
的
重
複
回
收
後
使
再
也
的
技
術
，
因
此
很
適
合
地
配
用
於
輕
水
反
應
爐
丨
燃
料
循
環
系
統
內
。
在
整
個



的
燃
料
循
環
過
程
中
，
純
形
式
的
鈈
僅
產
生
於
最
後
洗
滌
鈈
和
產
生
新
燃
料
粒
間
的
極
短
的
階
段
。
依
照
聯
邦
政
府
所

 

設
想
計
劃
的
整
體
合
一
且
空
間
集
中
的
廢
料
中
心
，
重
複
回
收
後
再
生
以
及
燃
燒
力
之
產
生
將
會
在
廢
料
中
心
內
很
近

 

之
距
離
內
發
生
，
以
致
在
廢
料
中
心
之
外
，
不
會
出
現
純
鈈
。
目
前
在
我
國
營
運
或
：止
在
興
建
中
的
輕
水
反
應
爐
型
之

 

核
能
廠
的
總
發
電
能
量
爲
二
萬
兆
瓦
。
這
些
核
能
廠
每
年
共
約
製
造
了
三
千
六
百
公
斤
可
分
裂
的
鈈
。
在
卡
爾
卡
所
興

 

建
的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三
0
〇
的
核
能
廠
，
在
其
整
個
燃
料
循
環
系
統
中
所
產
生
的
鈈
的
量
則
帶
三
千
至
四
千
公
斤

o

此

外

，
對
於
由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燃
燒
所
產
生
的
具
放
射
性
之
廢
棄
物
的
最
終
貯
藏
，
則
沒
有
再
生
其
他
基
本
上

 

新
的
問
題
。
如
果
還
有
其
他
個
別
問
題
，
則
可
與
廢
棄
物
終
極
貯
蒇
場
之
興
建
一
併
解
決
。

至
於
有
關
勢
必
要
增
加
更
多
運
輸
的
問
題
，
由
於
計
劃
中
的
廢
料
中
心
包
括
了
燃
燒
完
燃
料
之
貯
藏
所
、
重
複
回

 

收
後
使
再
生
之
設
施
、
廢
棄
物
處
理
設
施
、
鈈
燃
料
粒
之
製
造
以
及
終
極
貯
藏
所
，
如
此
即
可
保
證
上
述
各
設
施
之
間

 

的
運
輸
過
程
將
會
限
制
到
最
少
。
外
部
之
運
輸
有
由
核
能
廠
將
燃
燒
完
之
燃
料
運
至
總
燃
料
貯
藏
所
及
新
製
造
成
的
燃

 

料
的
運
進
。
此
外
尙
有
自
然
鈾
以
及
爲
燃
料
供
給
所
必
需
的
濃
縮
鈾
的
運
進
。
因
在
卡
爾
卡
興
建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
 

之
核
能
廠
所
因
此
增
加
的
放
射
性
物
質
的
運
输
成
本
極
爲
微
小
。
在
將
來
，
目
前
E
在
營
運
中
的
核
能
廠
，
其
爲
供
給

 

和
貯
藏
所
爲
運
輸
之
次
數
仍
是
占
主
要
部
分
。

鈈
因
其
毒
性
以
及
個
別
同
位
素
可
運
用
作
成
核
子
武
器
所
生
之
風
險
是
有
限
制
且
是
可
掌
握
的
。
依
照
聯
邦
政
府

 

廢
料
中
心
之
構
想
，
燃
料
循
環
在
輕
水
反
應
爐
型
核
能
廠
就
已
經
可
設
計
成
，
無
控
制
的
去
存
取
鉢
幾
乎
是
不
可
能
的

二
四
九



二
五
〇

。
在
燃
料
循
環
中
心
之
外
則
僅
利
用
軸
舒
之
混
合
氧
化
物
，
.該
氧
化
物
因
其
所
含
極
微
量
之
可
分
裂
之
物
質
，
因
此
並

 

不
適
合
製
成
炸
彈
。
要
製
成
炸
彈
先
將
袖
及
鈈
分
離
。
但
分
離
的
化
學
程
序
以
及
該
物
質
的
危
險
性
是
薄
要
實
際
之
知

 

識

。
而
該
知
識
是
不
能
由
敎
科
書
中
獲
知
的
。
因

此

，
由
恐
怖
分
子
團
體
製
造
核
子
武
器
之
危
險
很
小
。
更

且

，
動
力

 

反
應
堆
僅
產
生
一
種
鈈
混
合
物
，
它
由
於
含
高
舒
同
位
素
部
分
，
因
此
只
是
有
限
制
的
適
合
於
製
造
炸
彈
。
即
使
該
物

 

質
仍
不
能
完
全
排
除
可
製
成
原
子
彈
，
但
其
需
裝
置
之
引
燃
技
術
仍
是
複
雜
，
而
且
需
要
高
度
發
展
之
核
能
技
術
，
也

 

因

此

，
恐
怖
分
子
要
製
造
原
子
彈
實
際
上
是
幾
乎
不
可
能
的
。
雖
然
即
使
鈈
不
使
用
於
製
成
爆
炸
性
武
器
，
也
因
其
毒

 

性

，
如
落
入
恐
怖
分
子
手
中
，
仍

是

一

種

危

險

物

質

，
但
是
吾
人
仍
是
有
可
能
以
採
組
織
上
及
技
術
上
措
施
之
方
法
，
 

防

止

任

何

未

經

准

許

之

存

取

，
有

效

地

保

護

該

物

質

。
要

連

到

該

目

的

，
並

不

需

要

一

個

全

面

的

警

察

國

家

(
 

totalen

 

polizeistaates
)

」

’
以
令
人
難
以
忍
受
之
方
式
限
制
人
民
之
自
由
權
利
。
現
行
整
合
統
一
的
安
全
及
保

 

護
系
統
並
沒
有
對
人
民
之
自
由
權
利
進
行
上
述
性
質
的
千
預
也
足
夠
且
有
作
用
，
即
可
反
駿
以
上
需r

全
面
的
警
察
國

 

家

」
的

看

法

。

3

最

後

，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錯
誤
地
忽
略
了
在
現
行
法
上
有
一
種
策
略
手
段
，
國
會

 

和
政
府
可
以
之
有
效
地
掌
握
在
和
平
使
用
核
能
領
域
方
面
的
發
展
。

國
會
之
立
法
者
已
對
有
關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之
興
建
和
營
運
作
了
很
多
具
有
基
本
重
大
意
義
的
決
定
。
這
些
立
法

 

決
定
相
互
補
充
且
表
明
了
德
國
國
會
對
將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加
入
電
力
供
給
行
列
願
負
所
有
國
會
立
法
的
實
任
。
由
於

 

核
能
法
中
關
於
原
子
爐
，
就
其
技
術
部
分
，
故
意
以
開
放
之
措
詞
規
定
下
來
，
加
上
在
制
定
核
能
法
當
時
，
關
於
高
速



增
殖
反
應
爐
基
本
的
結
構
特
徵
、
功

能

、
作
用
原
理
以
及
其
對
原
子
爐
之
進
一
步
發
展
所
具
之
意
義
，
已
爲
人
所
詳
知

 

，
據
此
應
可
推
斷
，
立
法
者
已
將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包
含
於
其
關
於
和
平
使
用
核
能
之
決
定
之
內
。
立
法
者
在
往
後
多

 

次
的
核
能
法
修
訂
中
，
至

今

仍

無I

次
有
意
限
制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對
於
原
子
爐
之
技
術
採
開
放
規
定
方
式
之
構
想
，
反

 

而
更
進
一
步
幫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列
入
聯
邦
政
府
之
硏
究
計
劃
之
內
，
更
證
明
且
表
明
了
該
項
決
定
。
爲
貫
撤
執
行
核

 

能
法
之
保
護
目
的
，
立
法
者
已
建
立
起
一
套
預
防
性
禁
止
的
許
可
保
留
作
爲
其
诀
定
性
的
策
略
。
尤
其
是
立
法
者
在
核

 

能
法
第
七
條
動
用
了
對
技
術
安
全
法
被
證
明
是
有
效
的
系
統
，
即
是
在
立
法
規
定
之
門
植
之
下
，
以
法
規
命
令
、
行
政

 

規
則
及
準
則
等
建
構
一
毫
無
漏
洞
保
護
要
求
之
系
統
之
方
式
加
以
具
體
化
。
除

此

之

外

，
立
法
者
也
藉
由
批
准
簽
署
歐

 

洲
核
子
共
同
體
條
約
、
限
制
核
子
武
器
條
約
之
方
式
，
使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加
人
國
際
監
督
系
統
之
內
受
約
束
，
其

 

目
的
在
於
經
由
一
種
及
時
發
覺
無
權
留
用
的
制
度
，
防
止
核
子
燃
料
的
濫
用
。

此
外
不
能
忽
視
的
是
，
國
會
對
於
和
平
使
用
核
能
，
連
帶
地
也
對
於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之
興
建
，
不
僅
在
專
法
的

 

制

定

方

面

，
也
在
預
算
方
面
有
所
關
心
。
直
至
目
前
爲
止
，
爲
了
硏
究
發
展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已
花
費
了
公
款
約
三
十

 

億

馬

克

。
另

外

，
德
國
國
會
更
在
無
數
的
委
員
會
會
議
和
國
會
的
辯
論
中
，
對
核
能
的
和
平
使
用
進
行
了
討
論
。
只
要

 

國
會
認
爲
有
必
要
變
更
及
補
充
的
，
它
也
都
採
取
了
必
要
的
措
施
。
這
由
核
能
法
自
一
九
五
九
年
以
來
已
經
多
次
被
修

 

訂

之

事

，
表

現

出

來

。

由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對
於
國
會
及
行
政
機
關
利
用
法
律
所
規
定
的
監
督
手
段
，
是
否
保

 

證
尙
能
對
核
能
的
發
展
爲
負
責
任
地
掌
握
的
問
題
所
提
出
的
論
述
中
，
聯
邦
內
政
部
認
爲
不
能
看
出
其
所
依
據
的
是
何

二
五
一



二
五
二

些

事

實

。
由
核
能
法
第
三
條
至
第
十
九
條
規
定
的
整
個
系
統
，
行

政

機

關

有

可

能

，
亦

有

義

務

-
藉
由
採
取
預
防
性
的

 

監

督

措

施

，
依
照
一
個
很
明
晰
的
範
本
，
負
责
任
地
掌
捱
因
和
平
使
S
核
能
及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技
術
所
帶
來
的
危
險

 

。
此

外

，
國
會
尤
其
能
根
據
聯
邦
政
府
所
提
無
數
關
於
和
平
使
用
核
能
的
報
吿
以
及
能
源
計
劃
，
藉
由
相
當
的
立
法
行

 

爲

，
按

照

其

意

顔

，
影

響

將

來

之

發

展

，
且
以
此
可
隨
時
履
行
其
政
治
的
主
導
任
務
。

關
於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認
爲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規
定
得
不
夠
明
確
的
部
分
，
吾
人
應
注
意
的
是
，
我
們
不
能
絕
對
地
禁

 

止
立
法
者
使
用
不
確
定
法
律
概
念
，
且
正
是
在
核
能
法
所
應
規
定
之
內
容
，
立
法
者
根
本
不
能
放
棄
使
用
該
種
概
念
。
 

對
於
一
個
核
能
廠
所
應
遵
守
的
技
術
安
全
上
的
要
求
以
及
所
允
許
對
周
遭
環
境
之
影
響
是
不
可
能
的
詳
細
且
毫
無
漏
洞

 

地
以
法
律

規

定

，
因

爲

如

此

的

話

，
吾
人
將
是
交
給
國
會
一
項
即
非
它
専
業
所
能
勝
任
，
在
內
容
上
它
亦
不
能
負
資
之

 

任

務

。
此

外

，
如

此

一

種
的
辦
法
也
會
由
於
立
法
程
序
的
緩
慢
而
使
得
在
核
能
安
全
技
術
方
面
，
要
去
對
部
分
快
速
發

 

展
的
學
術
及
科
技
水
準
作
必
要
的
適
應
，
造

成

困

難

。
在
上
述
條
件
之
下
，
如
果
立
法
者
在
法
律
之
層
次
，
僅
是
以
使

 

用

概

括

條

款

、
不
確
定
法
律
概
念
及
法
規
授
權
來
確
定
立
法
目
標
爲
已
足
，
而
將
該
確
定
的
目
標
的
落
實
交
由
行
政
機

 

關

，
在
専
業
學
術
之
基
礎
上
，
並
參
考
非
官
方
的
科
技
規
範
，
以
訂
定
法
規
命
令
、
行
政
規
則
及
準
則
之
方
式
完
成
，
 

則
此
既
合
於
法
治
國
之
要
求
，
亦
符
合
權
立
分
立
原
則
。

應
同
意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一
點
的
是
，
鈈
由
於
其
所
具
之
危
險
性
，
是
屬
於
一
種
特
別
需
要
安
全
措
施
的
產
品=

但

 

在
徳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，
爲
保
證
鈈
受
到
必
要
保
護
，
e
利
用
在
這
方
面
國
際
性
的
建
議
，
發
展
了
一
套
整
合
統
一
的

 

安
全
及
保
護
的
方
法
制
度
。
依

該

制

度r

營
運
者
方
面

1_
的
預
防
性
的
基
本
安
全
保
護
是
由
個
別
的
鈈
的
持
有
者
負
責



，
並
有
負
責
公
共
安
全
機
關
所
應
採
的
保
護
措
施
作
爲
補
充
。
該

項

整

合

統一

的
安
全
及
保
護
制
度
以
其
所
採
之
預
防

 

措

施
並

不

薷

要

，
亦
不
會
引
起
對
無
關
第
三
人
自
由
的
消
極
的
影
響
。
在
有
具
體
危
險
威
嚇
及
有
必
要
採
取
警
察
通
輯

 

及
其
他
鎭
壓
措
施
之
情
形
，
則
其
所
必
須
採
取
之
行
動
，
是
與
在
發
生
譬
如
恐
怖
分
子
挾
持
人
質
或
是
盜
竊
其
他
危
險

 

物
品
事
件
時
所
應
採
取
之
措
施
，
在
質
與
置
上
是
相
當
的
。
依
至
目
前
爲
止
國
內
、
外
所
獲
得
之
經
驗
可
以
說
，
即
使

 

要
保
證
比
較
多
蠹
的
鈈
的
安
全
，
現
有
法
律
也
是
足
夠
了
。
如
果
_
於

國

內

安

全

，一

般
之
局
面
必
須
成
泛
予
以
改
變

 

，
到
那
時
則
大
概
不
僅
是
只
爲
保
護
核
能
設
施
及
核
能
物
質
，
而
是
所
有
會
因
第
三
人
之
干
擾
措
施
或
其
他
無
權
的
影

 

響
受
到
危
及
之
物
體
皆
要
探
取
補
充
之
措
施
。
但
道
時
所
牽
涉
的
已
不
是
特
別
的
核
能
法
的一

種

現

象

，
而
是
有
關
保

 

障
德
國
內
部
及
外
部
安
全
的一

個
！

般
性
的
問
題
。

4
即
使
如
果
吾
人
同
意
北
萊
茵
——
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之
見
解
，
認
爲
如
果
也
將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
 

適
用
於
商
業
用
之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時
，
則
該
條
文
即
不
能
符
合
由
權
力
分
立
、
國
會
民
主
及
法
治
國
之
憲
法
原
則
所

 

衍
生
出
來
之
要
求
，
那
也
有
必
要
且
有
可
能
作
一
符
合
憲
法
之
解
釋
說
，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至
少
對
於
興
建
及
營
運
一
個

 

樣

樺

(p
r
i
t
y
p
)

是

准

許

的

。
這
爾
不
表
示
是
到
了
目
前
能
源
政
策
的
轉
捩
點
，
亦

非

將

其

導

入|

不
可
回
頭
的

 

，
變

成

「
鈈
經
濟
」
的

發

展

。
它
的
作
用
僅
僅
是
在
於
，
爲
求
這
類
型
原
子
爐
安
全
技
術
上
的
更
求
完
美
，
捜
集
更
進

 

一
步
的
經
驗
，
至
於
關
於
這
類
型
原
子
爐
一
般
引
進
的
問
題
，
則
是
以
後
才
決
定
。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亦
不
會
因
作
了
上

 

述
符
合
嫌
法
之
解
釋
而
失
其
意
義
，
因
爲
建
立
及
擴
建
一
個
爲
和
平
目
的
使
用
而
攫
取
核
能
之
工
業
的
主
要
基
礎
仍
舊

 

保

存

，
只
是
對
於
將
來
將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應
用
於
商
業
用
途
上
需
要
一
個
補
充
的
立
法
上
的
決
定
。

二
五
三



二
五
四

2.
北
萊
茵
——
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政
府
和
原
來
訴
訟
之
被
吿
遞
送
/
 一
份
共
同
的
聲
明
。

4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決
議
中
，
其
立
論
理
由
異
常
地
不
確
定
且
某
些
部
分
自
相
矛
盾

0
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認
爲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亦
包
含
於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之
適
用
範
圍
之
內
，
M
以
之
爲
出
發
點

，
這
是
正
確
的
。
立
法
者
故
意
地
選
擇
了

 r

凡
爲
生
產
.
.
.
核
子
燃
料
之
設
施
字
眼
的
不
確
定
法
律
概
念
，
亦
即
該

規
定
並
不
僅
限
適
用
於
特
定
的
原
子
爐
類
型
。
如
由
核
能
法
官
方
立
法
理
由
中
可
證
明
的
，
這
其
中
從
；
開
始
也
就
將

 

生
產
鈈
二
三
九
之
原
子
爐
，
亦
即
正
是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考
慮
進
去
了
。
依

此

，
核
能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3
將
 

鈈

.:::
三
九
和
鈈
：
.四

一

算
入
該
法
意
義
下
的
核
子
燃
料
。
立
法
者
立
法
後
之
行
爲
也
明
確
地
顯
示
，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
 

型
之
核
能
廠
依
其
意
思
應
準
用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之
一
般
性
規
定
。
如
果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現
在
認
爲
，
國
會
在
訂
定
核
能

 

法
第
七
條
，
授
予
行
政
機
關
自
定
規
範
之
範
圍
，
其
中
在
讓
行
政
機
關
亦
有
權
核
准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之
核
能
廠
部
分

 

，
規
定
得
不
夠
明
確
，
那
麼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的
立
論
理
由
所
導
致
的
結
論
即
是
，
一
個
而
且
是
同
一
的
核
准
要
件
雖
然

 

對

某

一

種
原
子
爐
類
型
而
言
，
規
定
得
可
算
足
夠
明
確
，
但
同
時
對
於
另
一
種
類
型
之
原
子
爐
卻
規
定
得
不
明
確
。
此
 

棟
例
外
，
一
般
想
法
即
顯
得
是
不
可
能
的
。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所
用
以
詳
細
規
範
(
核
能
廠
)
核
准
要
件
之
不
確

 

定
法
律
槪
念
，
雖
然
應
各
隨
特
定
的
原
子
爐
類
型
叩
以
適
用
，
但
這
並
不
改
變
其
所
渉
及
的
M
同
一
的
法
律
要
件
特
徴

 

。
該
條
文
規
範
性
之
明
確
性
不
能
僅
因
其
在
具
體
事
件
必
須
適
用
於
不
同
的
事
實
，
而
有
不
一
致
的
判
斷C

唯
一
値
得

 

討
論
的
是
，
鑒
於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之
特
殊
性
，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之
個
別
的
核
准
要
件
是
違
憲
的
，
或
是
相
反



地

，
由
於
道
種
的
特
殊
性
，
基
本
法
强
制
應
規
定
附
加
的
核
准
要
件
。
可
是
在
髙
等
行
政
法
院
移
請
聯
邦
嫌
法
法
院
裁

 

判

之

決

議

中

，
並
沒
有
包
含
此
種
的
論
斷
。
在

該

決

議

中

，
既
沒
有
說
明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之I

個
或
另
一
個
要

 

件

是

違

憲

的

，
由
其
內
容
亦
看
不
出
立
法
者
依
憲
法
應
再
附
加
何
些
規
定
。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認
爲
關
於
因
核
准
高
速
增

 

殖
反
應
爐
擔
心
帶
來
的
某
些
特
定
的
强
制
後
果
，
是
否
應
予
以
忍
受
之
問
題
*
僅
能
由
比
現
行
法
律
狀
態
更
具
體
之
形

 

式
的
法
律
解
決
。
由
上
述
髙
等
行
政
法
院
之
見
解
亦
無
法
顯
示
’
其
所
認
爲
目
前
法
律
狀
態
之
不
明
確
性
究
竞
是
在
那

 

裡

。
同

樣

地

，
由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接
下
來
的
意
見
-
認
爲
唯
有
透
過
在
核
能
法
本
身
所
包
含
之
核
准
法
規
中
作
一
確
切

 

的

規

定

，
立
法
者
方
能
符
合
法
治
國
原
則
的
要
求
的
足
夠
的
明
確
性
的
看
法
，
亦
無
法
看
出
，
其
所
指
之
不
明
確
性
何

 

在

。
依
照
髙
等
行
政
法
院
移
請
聯
邦
想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決
鼷
的
全
部
措
詞
，
國
會
應
被
督
促
，
爲
擔
心
會
造
成
的
所
謂

 

r

耔
經
濟
」
的

後

果

，
擔
負
起
直
接
政
治
上
的
責
任
。
但
爲
何
道
僅
能
經
由
核
能
法
之
補
充
修
訂
方
有
可
能
，
由
決
議

 

之
措
詞
亦
無
法
看
出
。
政
治
上
賫
任
之
承
擔
譬
如
說
亦
可
以
在
預
算
上
爲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提
供
獎
助
資
金
之
方
式
爲

 

之

0

髙
等
行
政
法
院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決
議
所
依
據
之
眞
正
之
理
，
在
決
議
文
句
間
明
白
表
示
出
來
的
即
是

 

，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認
爲
該
問
題
是
厲
於
全
國
性
的
，
而
該
問
題
依
其
確
信
，
乃
是
隨
著
第
一
次
的
引
進
專
爲
生
產
製
造

 

鈈
的
技
術
所
引
起
的
。
依

其

見

解

，
目
前
對
於
該
危
險
之
眞
實
性
只
可
^
作
一
些
模
糊
的
推
測
。
但
是
，，
高
等
行
政
法

 

院
由
這
不
能
理
淸
的
不
確
定
所
得
出
的
結
論
似
乎
是
錯
誤
的

。
在
此所
牽
涉
的
不
是
法
規
範

明
確
性
，而
是
立
法
者
承

 

搛
不
能
完
全
估
計
的
公
共
風
除
的
政
治
責
任
的

問
题
。
即
使
吾
人
成
功
地
將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之
要
件
更
明
確
地
規
定
，

二
五
五



二
五
六

仍
不
能
排
除
有
發
生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所
擔
心
危
險
—
如
果
它
是
眞
實
的
—
的
可
能
。
鈈
科
技
所
帶
來
的
金
國
性
問
題
依

 

舊

如i
。
事
實
上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所
指
摘
的
是
，
立
法
者
以
在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所
規
定
之
要
件
下
，
核
准
高
速
增
殖
反

 

應
爐
之
設
置
，
其
立
法
決
定
太
過
草
率
，
此
並
未
盡
其
對
鈈
科
技
所
可
能
想
像
發
也
，
但
不
能
進
一
步
驗
證
的
危
險
所

 

應
預
防
之
資
任
。
對
於
國
會
所
作
的
評
斷
，
認
爲
它
關
於
鈈
科
技
所
生
之
危
險
並
未
獲
知
全
貌
，
因

此

，
在
這
方
面
它

 

的
動
機
並
不
足
夠
明
確
，
這
對
於
立
法
者
而
言
，
意
諝
著
逯：

種
政
治
的
審
查
，
吾
人
是
可
以
予
以
正
視
。
但

是

，
這
 

在
憲
法
上
之
意
義
並
不
乗
人
。
即
使
我
們
同
意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之
宥
法
，
認
爲
立
法
者
在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中
規
定
表
示

 
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是
可
以
被
核
准
設
立
的
，
此
對
於
該
科
技
所
可
能
產
生
的
後
果
完
全
沒
有
足
夠
考
慮
過
，
即
使
如
此

 

，
憲
法
上
唯
：
重
要
的
，
該
法
條
規
定
要
件
的
明
確
性
，
並
不
會
因
此
而
受
到
質
疑
。

W
雖
然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決
議
中
欲
說
明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因
法
規
明
確
性
不
足
而
違
憲

 

之
論
述
本
身
並
不
具
說
服
力
，
但
似
乎
也
適
合
在
此
探
討
一
些
更
進
一
步
的
觀
點
。

aa)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決
議
對
於
爲
興
建
核
能
廠
之
許
可
，
憲
法
上
基
於
法
治
國
及

 

民
主
之
觀
點
，
所
要
求
的
法
律
授
權
的
明
確
性
，
要
求
地
太
過
分
了
。
有
鑑
於
核
准
一
核
能
廠
所
生
之
學
術
上
及
技
術

 

h
問
題
之
多
樣
性
及
複
雜
性
，
使
用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所
出
現
之
不
確
定
法
律
槪
念
乃
是
絕
對
不
可
避
免
的
，
正
 

是
在
這
個
領
域
，
立
法
者
必
須
考
慮
到
學
術
知
識
上
之
特
別
快
速
的
繼
續
發
展
，
使
用
不
確
定
法
律
槪
念
就
更
不
可
避

 

免

。
特
別
是
由
於
該
項
學
術
之
如
此
快
速
發
展
，
立
法
之
程
序
自
然
無
法
隨
時
經
由
修
訂
之
方
式
跟
h

，
因
此
如
核
能

 
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所
規
定
，
以
個
別
當
時
之
學
術
及
科
技
水
準
所
必
須
有
的
對
於
損
害
之
預
防
爲
標
準
，
即
是



恰

當

的

。
基

於

上

述

關

係

，
加
上
該
條
及
明
確
所
表
示
之
目
的
，
核
准
之
行
政
機
關
及
行
政
法
院
——

不
可
避
免
地
再

 

借
助
專
家
之
鑑
定
——

即
可
能
獲
得
比
在
核
能
法
本
身
再
如
何
詳
細
規
定
皆
無
法
達
到
之
更
確
切
及
更
能
反
映
現
代
之

 

標

準

。
除
此
之
外
不
能
忽
略
的
是
，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本
身
對
於
核
能
廠
所
生
危
險
所
爲
之
保
護
規
定
還
會
透
過

 

國
家
應
承
擔
放
射
性
廢
棄
物
中
程
及
終
局
貯
藏
貴
任
之
規
定
，
以
及
歐
洲
核
子
共
同
體
條
約
和
特
別
是
用
以
保
護
核
子

 

燃

料

，
以
防
止
濫
用
之
限
制
核
子
武
器
條
約
中
之
監
督
的
規
定
予
以
補
充
及
强
化
。
立
法
者
已
部
分
在
國
內
曆
次
，
部

 

分
在
國
與
國
之
靨
次
，
建
立
了
一
套
規
範
及
限
制
行
政
機
關
與
核
子
燃
料
有
關
措
施
之
整
個
形
式
法
律
規
定
之
分
佈
網

 

。
如
由
多
次
的
核
能
法
修
訂
中
所
顯
示
的
，
立
法
者
對
它
在
這
個
領
域
所
應
負
的
貴
任
是
有
自
覺
的
，
絕
不
會
任
由
行

 

政
機
關
在
該
領
域
依
其
本
身
裁
量
行
事
。

至
於
明
確
性
原
則
之
關
於
民
主
的
部
分
，
吾
人
不
能
忽
略
的
是
，
徳
國
聯
邦
國
會
皆
嫌
時
注
意
、
掌
握
在
核
能
之

使
用
領
域
方
面
之
發
展
I
I
包
括
與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有
關
之
問
題

-
-
-
以
便
在
有
需
要
時
，
有
能
力
介
入
干
渉
，

予
以
糾
正
。

S

對
於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移
請
聯
邦
蠹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決
覼
中
全
盤
反
對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之
所
謂
預
測
判
決
，
 

拒
絕
給
予
立
法
者
有
試
驗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權
限
之
點
，
也

不
能
同
意
。
在
給
予
立
法
者
預
測
自
由
時
雖
然
要
審
愼
，
 

但
不
能
完
全
不
給
予
其
預
測
自
由
，
否
則
立
法
者
在
對
於
公
共
福
利
重
要
之
領
域
將
會
被
貴
爲
太
倕
化
，
此
與
其
所
被

 

付
託
之
民
主
的
形
成
委
託
並
不
符<

n

。
在
本
案

之

情

形

，
立
法
者
可
例
外
地
要
求
一
預
測
之
空
間
。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
 

科
技
之
發
展
與
利
用
具
有
特
別
高
度
之
公
共
利
益
，
這
是
因
爲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與
一
般
原
子
級
不
同
者
，
它
幾
乎
不

二
五
七



二
五
八

受
自
然
鈈
短
缺
之
影
您
，
如
此
即
提
供
了
可
以
無
限
期
，
幾
乎
無
限
量
供
應
經
濟
上
所
需
能
源
之
機
會
。
有

鑑

於

(
高

 
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)
在
學
術
上
及
技
術
h
之
高
度
複
雜
性
，
立
法
者
在
此
種
情
況
下
如
果
是
以
先
設
置
樣
機
、
有
限
制
的

 

營
蓮
且
置
於
不
斷
的
監
督
下
之
方
式
爲
之
，
是
恰
當
的
。
如
立
法
者
即
使
在
通
過
該
法
律
之
後
，
仍
不
斷
地
聽
取
有
關

 

問
題
之
報
吿
且
深
入
加
以
研
究
分
析
，
則
更
恰
當
。
如
此
立
法
者
即
掌
握
住
其
發
展
之
情
形
，
以
後
在
有
必
要
時
即
能

 

介
入
干
涉
，
予
以
糾
正
。
反
而
是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法
院
所
提
醒
的
大
規
模
的
「
可
能
不
可
收
拾
之
損
害
」
 

絕
對
不
會
發
生
，
這
是
因
爲
該
法
院
所
提
及
之
危
險
——

吾
人
假
定
其
是
眞
實
的
——

依
其
本
身
之
佔
計
也
是
要
在
一

 

個
密
集
利
用
及
推
廣
鈈
經
濟
後
才
生
之
結
果
。
設
置
且
以
相
當
少
f
i
之
核
燃
料
營
運
一
座
或
二
座
樣
機
絕
不
會
導
致
此

 

種
結
果
。
在
此
處
所
產
生
之
極
少
量
的
鈈
是
可
掌
握
的
，
不
致
產
生
所
擔
心
對
全
民
眾
造
成
重
大
之
影
響
，
亦
不
至
於

 

到
會
有
所
擔
心
的
，
必
須
限
制
人
民
自
由
的
地
步
。
在
此
種
情
況
下
，
絕
對
應
該
給
’
立
法
者
—
丨
假
定
對
核
能
法
第

 

七
條
第
二
項
之
是
否
足
夠
明
確
有
質
疑
I

有
最
低
限
度
之
預
測
空
間
，
使
已
依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核
准
之
樣
機

 

得
以
設
置
完
成
且
開
始
營
運
，
以
便
在
所
獲
得
經
驗
的
基
礎
上
，
德
國
國
會
在
適
當
時
機
能
對
關
於
繼
續
維
持
或
取
消

 

該
核
准
要
件
之
問
題
作
：
負
責
任
之
決
定
。

V

但
是
即
使
吾
人
得
到
的
結
論
是
，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就
其
有
關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部
分
，
由
於
欠
缺
明
確
性

 

是
無
效
的
，
過
渡
性
地
繼
續
維
持
該
條
文
I

與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見
解
不
同
—
I
不
僅
是
容
許
，
而
且
還
是
必
要
的
。
 

如
果
吾
人
讓
較
嚴
格
之
明
確
性
的
要
求
亦
對
過
去
適
用
該
法
律
之
事
件
生
效
，
那
麼
已
花
费
之
超
過
十
億
元
的
公
共
投

 

資
費
用
即
變
爲
無
用
的
浪
费
。
同

時

，
能
源
經
濟
上
迫
切
需
要
的
先
進
原
子
爐
科
技
將
會
倒
退
好
幾
年
。



3.
原
訴
訟
之
原
吿
認
爲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和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違
憲
。

<
依
該
原

吿
之
見
解
，
鈈
經
濟
所
產
生
的
影
響
遠
超
過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決
議
中
所

 

認

定

的

。
對
於
決
議
之
其
他
部
分
，
原
吿
則
基
本
上
同

意

。

經
濟
上
有
意
義
地
營
運
增
殖
反
應
爐
一
定
須
有
的
要
件
是
要
有
一
個
核
能
設
施
系
統
，
包
括
增
殖
原
子
爐
，
再
處

 

理

之

設

施

、
燃
料
廠
以
及
所
附
鼷
的
中
間
貯
藏
和
運
输
設
備
。
這
個
增
殖
反
應
坡
系
統
需
要
加
工
處
理
及
運
输
大
童
的

 

鈈

。
如
果
正
在
卡
爾
卡
興
建
中
之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三
〇
〇
在

第j

次
的
鈈
裝
載
中
尙
能
以
約
八
百
五
十
公
斤
的
可

 

分
裂
的
鈈
爲
已
足
，
那
麽
在
西
元
二
〇
二
五
年
，
一
二
〇
個
正
在
營
運
中
增
殖
反
應
爐
，
以
實
際
運
轉
時
間
爲
二
年
作

 

基

礎

，
則
需
估
計
會
有
約
二
千

11
的
原
子
爐
—
舒

。
該
數
宇
是
如
果
人
們
由
一
個
聯
邦
內
政
部
所
委
託
之
研
究
作
爲
出

 

發
黏
得
到
的
。
該
研
究
是
預
測
在
西
元
二
〇

二
五
年
安
置
的
火
力
發
電
力
有
四
千
億
瓦
特
，
其
中
百
分
之
九
十
是
來
自

 

核
能
發
電
廠
。

鈈
是
一
種
特
別
危
險
的
重
金
届
，
它
的
化
學
毒
性
遠
超
過
它
的
放
射
性
。
鈈
一
旦
產
生
，
則
寅
際
上
幾
平
不
可
能

 

再
被
消
滅
，
因
此
必
須
自
生
物
圈
中
簾
藏
起
來
數
千
年
。
此

外

-
鈈
作
爲
原
子
分
裂
物
含
有
很
髙
的
能
置
。
以
今
天
的

 

製
造
武
器
技
術
，
只
要
五
公
斤
的
鈈
即
已
足
夠
製
成一
顆
具
有
長
崎
爆
炸
力
的
原
子
彈
(2

0k
f

 N
T
 )
。
與
至
今
爲

 

止
的
官
方
說
法
不
同
，
即

使

是

民

用

的

原

子

爐

所
產
生
的
鈈
也
適
作
爲
爆
炸
原
料
。
以
公
開
可
獲
得
之
書
籍
資
料
和

 

隨
時
皆
可
能
與
許
多
核
能
物
理
、
核
能
科
技
和H

程
方
面
専
家
之
交
流
爲
基
礎
，
要
設
計
一
個
簡
單
的
爆
炸
裝
置
對
於

 

I

個
普
通
聰
明
的
人
而
言
是
有
可
能
的
。
尤
其
是
含
有
百
分
之
二
十
至
百
分
之
三
十
鈈
量
的
增
殖
反
應
爐
的
燃
料
很
適

二
五
九



一：六
o

合
非
法
地
去
獲
取
製
炸
彈
用
的
鈈
。
由
混
合
之
鈾
中
要
去
分
離
出
鈈
所
必
需
採
取
之
化
學
程
序
步
驟
並
不
複
雜
，
而
且

 

是
一
般
都
熟
悉
的
。
在
一
個
具
有
約
一
百
二
十
反
應
爐
的
增
殖
反
應
爐
系
統
每
年
約
有
差
不
多
三
十
萬
公
斤
新
的
燃
料

 

必
須
由

H
廠
運
至
反
應
爐
。
在
這
運
輸
過
程
中
會
有
無
數
將
鈈
偷
偷
留
用
之
機
會
D

增
殖
反
應
爐
之
燃
料
的
再
加

H

處
理
會
有
一
些
重
大
的
問
題
。
至

今

爲

it-.
，
全
世
界
尙
未
有
爲
增
殖
反
應
爐
燃
料

 

再
加

H

處

理

之

樣

機

。
僅
有
的
只
是
一
些
實
驗
室
標
準
之
實
驗
設
施
在
營
運
。
由
至
目
前
爲
止
在
輕
水
反
應
爐
燃
料
的

 

再
加

H

處

理

的

失

敗

，
光

是

將

來

計

劃

中

爲

再

加
.X

處
理
增
殖
反
應
爐
之
燃
料
所
興
建
之
大
型
設
施
诉
技
術
上
風
險
即

 

可
很
淸
楚
地
看
出
。
至

目

前

爲
IH

，
世
界
上
沒
宵
任
何
一
座
爲
加
工
處
理
：
般
原
子
爐
所
生
燃
料
之
設
施
是
即
使
運
作

 

幾
年
而
全
無
毛
病
的
。
在
再
加
工
處
理
設
施
發
生
重
大
意
外
事
件
可
能
會
給
全
中
歐
地
區
帶
來
長
時
期
可
怕
、
悲
慘
的

 

結

果

。
除
此
之
外
應
估
計
的
是
，
每

一

個

營

運

年

度

，
每

：
大
型
加

:1'.
處
理
設
施
由
於
其
所
散
發
出
之
核
素
擴
散
範
圍

 

廣

大

，
在
中
歐
地
區
將
會
增
加
好
幾
百
個
癌
症
事
件
。

鈈
燃
料
大
技
術
性
的
製
造
生
產
既
尙
未
試
驗
，
對
於
核
子
廢
料
如
何
安
全
的
淸
理
亦
尙
未
弄
淸
楚
知
道
。
徳
國
在

 

S
a
l
2
s
t

8:k
e
&

劃
興
建
的
核
能
廢
料
貯
藏
所
由
於
很
多
原
因
値
得
懷
疑
。
在
引
進
增
殖
反
應
爐
及
隨
之
而
來
的
核
能

 

的
擴
建
之
時
應
擔
憂
的
是
，
核
子
廢
料
之
貯
藏
將
會
執
行
地
倉
卒
草
率
且
沒
有
經
充
分
長
時
間
的
硏
究
。

增
殖
反
應
爐
由
於
其
需
很
高
的
安
全
花
費
，
經
濟
h

僅
能
以
最
多
到：

：f

億

瓦

特

之

：
大
型
單
位
設
置
，
在
其
運

 

作
時
將
會
逐
步
地
向
四
周
環
境
散
發
出
很
多
的
餘
熱
，
此
將
會
給
河
川
帶
來
很
重
大
的
負
擔
。
如
計
劃
中
的
電
力
量
擴

 

增

，
則
也
可
預
期
會
帶
來
長
期
的
氣
候
的
變
化
D

一

個
鈈
經
濟
除
了
會
有
h

述
技
術
上
及
也
態
上
之
結
果
外
，
也
會
對



政
治
及
社
會
制
度
’
尤
其
是
自
由
民
主
之
社
會
秩
序
造
成
持
久
的
彭
響
。
除
了
爲
保
護
具
危
除
性
的
核
子
及S

設
施
所

 

採

取

空

間

、
檐
器
及
建
築
技
術
上
之
保
護
措
施
外
，
預
防
性
地
對
人
負
的
監
督
，
.尤
其
是
對H

作
人
員
及
其
親
友
，
會

 

愈
來
愈
重
要
。
監
督
的
範
圍
由
個
人
資
料
的
掌
握
及
曰
常
生
活
的
監
督
直
到
對
生
活
習
慣
的
直
接
限
制
。
可
以
預
期
的

 

是

，
由
核
能
領
域
對
安
全
的
要
求
也
會
擴
展
到
其
他
的H

業

領

域p

受
監
督
和
控
制
的
人
數
將
會
因
此
增
加
很
多
，
所

 

需
的
警
力
系
統
會
相
對
地
擴
大
。
萬
一
鈈
被
利
用
作
爲
勒
索
行
動
之H

具
——

道
是
絕
對
不
能
排
除
的
——

則
爲
保
護

 

生

命

，
勢
必
要
採
取
警
察
措
施
，
限
制
政
治
上
之
自
由
，
限
制
之
程
度
亦
將
波
及
國
家
之
民
主
結
構
，
道
其
中
在
將
來

 

勢
必
是
那
些
多
年
來
沒
有
被
發
覺
在
一
設
施
中
工
作
，
然
後
突
然
出
擊
的
無
政
府
主
義
者
特
別
危
險
。

隨
著
一
個
國
家
增
殖
反
應
爐
系
統
的
擴
建
，
基
於
企
業
管
理
之
理
由
也
將
會
導
引
至
核
能
設
施
的
出
口
，
因
此
而

 

造
成
鈈
循
環
。
這
將
會
陷
無
原
子
彈
之
國
家
於
製
造
原
子
彈
之
狀
態
。
這
種
情
形
即
使
在
國
際
安
全
措
施
幾
乎
完
滿
實

 

施
成
功
之
時
仍
不
能
避
免
。
但

是

，
核
子
武
器
之
增
多
會
增
加
發
生
限
制
性
洲
際
核
子
戰
爭
之
機
會
。
鲆
經
濟
之
擴
展

 

也
將
舍
進
而
導
致
德
H
本
身
不
能
再
自
保
，
因
爲
即
使
常
規
性
的
武
器
都
有
能
力
摧
毀
再
堅
固
的
核
能
設
施
的
混
凝
土

 

屛

障

。
此

外

，
鈈
經
濟
也
會
使
受
過
訓
練
之
破
壊
組
織
有
能
力
，
在
鈈
經
濟
循
環
較
易
侵
入
之
地
區
引
發
爆
炸
，
以
造

 

成
內
部
政
治
之
顚
覆
狀
態
。

最
後
應
考
慮
到
鈈
經
濟
在
德
國
對
於
生
活
方
式
方
面
所
產
生
之
一
般
效
應
。
如
果
——

如
計
劃
中
的
——

原
始
能

 

源
之
褥
要
約
百
分
之
六
+

皆
由
核
能
電
力
提
供
，
那
麽
這
將
會
在
公
共
及
私
人
生
活
、H

業
上
貨
物
生
產
、
服
務
業
方

 

面

、
交
通
系
統
和
訓
練
及
資
格
之
要
求
產
生
效
應
。
吾
人
不
能
排
除
之
後
金
實
行
一
些
大
型
科
技
設
施
應
配
合
之
行
爲



模

型

。
此

時

，
一
個
民
主
國
民
的
政
治
美
德
將
會
被
認
爲
是
有
阻
礙
的
，
而
被
排
除
。
藝
術
h
之
創
造
力
、
自
我
負
责

 

性

、
W
險
經
歷
之
能
力
以
及
想
像
力
將
被
壓
制
且
可
能
會
引
起
大
量
心
理
上
之
踔
礙
。
但
是
心
理
上
有
障
礙
之
專
家
對

 

於
中
心
科
技
而
言
意
謂
的
是
高
度
的
安
汆
上
的
風
險
，
如

此

，
在
那
方
面
即
必
須
要
更
加
强
安
全
的
要
求
，
而
這
又
會

 

引
起
更
大
心
理
上
的
負
擔
。

個
惡
性
循
環
會
開
始
，
永
無
止
境
D
如
此
將
會
長
遠
地
改
變
人
類
的
生
活
。

一
個
鈈
經
濟
所
引
起
之
結
果
效
應
即
使
是
僅
在
對
一
個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作
決
定
時
，
也
要
視
爲
是
很
重
人
的
。
 

這
不
能
分
隔
單
獨
去
觀
察
，
而
將
其
降
低
爲
是
僅
對
一
項
試
驗
要
去
作
決
定
。
它
表
示
的
是
，
確
認
朝
鈈
經
濟
之
方
向

 

繼
績
擴
充
核
子
能
，
因
爲
設
置
及
營
運
該
樣
機
之
時
將
會
造
成
强
迫
去
設
置
更
多
的
增
殖
反
應
爐
，
且
興
建
及
營
運
該

 

樣
機
的
決
定
是
一
個
轉
折
點
，
莅
作
該
決
定
時
應
該
就
已
經
要
考
慮
到
鈈
經
濟
所
造
成
的
長
期
的
結
果
D

W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違
反
基
：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和
法
治
國
原
則
、
民
主
原
則
以
及
權
力
分
立
原

 

則

。
如
果
充
足
的
能
源
供
給
也
是
一
種
珍
貴
的
社
會
財
物
的
話
，
則
依
越
本
法
之
價
値
秩
序
，
如
此
一
種
對
於
作
爲
最

 

高
權
利
所
奋
物
的
人
的
生
命
，
患
法
的
基
本
決
定
都
對
之
產
生
懷
疑
的
科
技
系
統
，
即
不
應
給
予
許
可
。
與
輕
水
型
反

 

應
爐
不
同
，
在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引
人
東
視
的
是
，
它
所
具
强
大
爆
炸
潛
力
的
特
殊
危
險
性
。
萬

一

，
吾
人
完
全
不
能

 

排
除
這
個

H1
能

性

，
由
於
一
意
外
事
件
，
在
反
應
爐
內
的
放
射
性
溢
出
，
則
會
造
成
全
國
性
規
模
的
災
難
。
如
果
是
高

 
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-£
百
的
發
生
如
此
之
意
外
事
件
，
則
須
估
計
僅
是
經
由
呼
吸
到
鈈
的
關
係
會
產
生
超
過
四
萬
件
的
肺

 

癌

，
遠
超
過
一
萬
件
的
骨
癌
以
及
超
過
一
千
怍
的
遺
傳
上
的
損
害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有
一
大
片
土
地
將
會
被
污
染
且
一
段



長
時
蘭
皆
不
適
合
人
居
住
。
由
於
1

種
可
能
發
生
的
危
險
，
因
此
立
法
者
有
责
任
確
定
必
要
預
防
措
施
的
程
度
以
及

 

可
允
許
的
風
險
的
界
限
。
這
個
義
務
立
法
者
並
沒
有
履
行
。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被
如
何
地
不
同
的
解
釋
，
 

也
表
現
在
到
目
前
爲
止
就
該
條
文
所
作
的
內
容
互
相
矛
盾
的
多
項
行
政
法
院
的
判
決
中
。
關
於
預
防
措
施
的
必
要
性
，
 

是
否
僅
須
評
估
損
害
發
生
之
可
能
性
或
者
連
損
害
之
結
果
亦
須
一
併
評
估
I

如
果
是
的
話
，
如
何
評
估
——

以
及
是

否
某
些
特
定
的
損
害
結
果
應
完
全
排
除
^
^
如
果
是
的
話
，
又
是
那
些
-
-
-
核
能
法
對
此
並
沒
有
規
定
。
以
致
在
營

運
者
以
及
公
眾
對
生
產
電
力
能
源
的
利
益
.一
方
面
，
和
另
一
方
面
民
眾
的
維
護
生
命
和
健
康
的
利
益
之
間
所
應
作
的
基

 

本
的
衡
量
，
則
委
諸
於
行
政
楢
藺
。
是
行
政
檐
瀾
而
非
立
法
者
在
決
定
人
民
的
生
命
和
健
康
是
應
保
護
至
何
種
程
度
。

此

外

，
基
於
能
源
政
策
以
及
能
源
經
濟
上
的
理
由
，
也
完
全
沒
有
立
即
擴
建
和
雄
續
發
展
髙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的
必

 

要

性

。
因
爲
在
往
後
幾
年
，
極
有
可
能
所
需
的
電
力
會
比
現
在
所
假
定
的
要
少
得
多
，
即
使
不
須
設
置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
 

爐
也
能
夠
供
應
所
期
待
的

II
力

需

求

。
但
是
如
果
一
種
或
同
種
之
財
物
可
以
經
由
多
種
的
方
式
生
產
，
且

經

由

其

中一

 

種
的
生
產
方
式
對
民
眾
所
產
生
的
風
險
會
減
少
很
多
時
，
此
時
立
法
者
即
應
設
法
利
用
較
安
全
的
方
式
使
之
生
產
。
這

 

尤
其
是
在
當
涉
及
如
生
命
和
健
康
之
基
本
權
利
時
，
有

其

適

周

。
立
法
者
應
該
確
保
，
唯
有
在
當
不
可
能
利
用
其
他
的

 

生
產
方
法
且
又
不
可
能
放
棄
所
涉
及
的
財
物
時
，
才
能
回
頭
利
用
那
些
較
具
危
險
性
的
生
產
方
法
。
如
果
多
種
的
生
產

 

方
式
皆
與
民
眾
的
生
命
和
健
康
的
風
險
有
W
,
則
應
作
一
衡
置
，
而
有
權
作
此
衡
童
決
定
者
唯
有
立
法
者
。

4.
原
訴
訟
之
受
命
參
加
人
參
考
引
用
之
弗
利
茲
.
奧
森
比
爾
敎
授
所
提
出
的
鑑
定
害
'
認
爲
他
當
時
有
效
適
用
的

 
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與
基
本
法
並
無
牴
觸
。

二
六
三



二
六
四

4
如
果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法
院
假
定
’
給

予

僅

是I

個
試
驗
設
施
的
在
卡
爾
卡
興
建
的
高
速
增
殖
反

 

應

M'
型
三
百
許
可
的
話
-
即
愚
意
謂
著
增
殖
反
應
爐
科
技
的
引
入
，
那
麽
就
是
由
銪
誤
的
事
實
要
件
出
發
。
聯
邦
眾
議

 

院
以
及
聯
邦
政
府
已
經
反
覆
很
明
白
地
表
示
過
，
在
卡
爾
卡
的
興
建
及
營
運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還
不
是
表
示
是
作
了
決

 

定

，
要
將
此
種
反
應
爐
型
引
進
市
場
，
而
只
是
用
來
作
爲
對
在
這
個
世
紀
末
才
待
作
的
這
麼
一
個
政
治
決
定
，
經
由
必

 

要
經
驗
的
收
集
作
準
備
的
。
僅

是

對

於I

種
新
的
反
應
嫌
型
的
試
驗
並
非
^
^
^
對
此
移
請
聯
邦
嫌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法
院

 

也
從
沒
主
張
過
I
I
是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所
作
的
「
重
要
性
判
決
」
意

義

下

的r

重
要
的
政
治
決
定
」
.
，
該
種
決
定
在
關

 

於
和
年
使
用
核
能
並
不
缺
乏
國
會
已
作
決
定
之
情
形
下
，
亦
不
能
由
行
政
機
關
依
其
自
身
之
權
限
作
成
。

此

外

，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祛
院
也
沒
有
認
淸
楚
*
即
使
商
業
性
地
引
進
多
數
的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，
在

 

關
於
鈈
的
爆
發
與
下
落
方
面
，
與
雄
績
使
用
傳
崩
的
反
應
爐
相
較
’
量
上
的
情
況
並
不
會
有
重
大
的
不
同
。
因
此
該
法

 

院
所
表
達
之
憂
慮
，
認
爲
經
由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導
致
的r

鈈
經
濟
」
和

「
鈈
市
場
」
以
及
連
帶
產
生
的
結
果
效
力
，
 

將
會
帶
來
危
險
和
强
制
，
道
是
在
憲
法
上
不
具
重
大
意
義
的
。
在
一
個
具
一
千
三
百
兆
瓦
特
電
力
的
傅
統
核
能
蔽
大
約

 

一
年
燃
起
二
百
二
十
公
斤
的
鈈
，
而
一
個
具
同
等
電
力
的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，
依
增
殖
頻
率
而
定
，
一
年
至
多
僅
產
生

 

二
百
公
斤
的
鈈
。
但
它
也
可
以
設
計
成
是
消
耗
鈈
的
。
因
此
如
果
有
一
天
，
只
還
霈
要
很
少
程
度
或
甚
至
不
再
需
要
透

 

過
核
能
廠
生
產
電
力
時
，
可
能
經
由
高
速
燴
殖
反
應
爐
降
低
或
者
甚
至
耗
盡
鈈
的
貯
存
置
。
因
爲
基
於
徳
國
人
観
黏
，
 

即
使
沒
有
引
進
髙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，
也
不
會
放
棄
再
處
理
的H
作

，
因

此

，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截
判
之
法
脘
所
擔
憂

 

的

r

鈈
經
濟
」

，
與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無
關
，
是
不
可
避
.免

的

。
在
再
處
理
來
自
輕
水
反
應
爐
燒
盡
的
燃
燒
要
素
時
也



會
得
到
可
分
裂
的
鈈
，
而
這
些
所
得
到
鈈
基
於
安
全
及
經
濟
的
理
由
勢
必
又
再
去
供
應
給
核
能
廠
，
或
者
是
高
速
增
殖

 

反
應
煺
或
者
是
輕
水
型
反
應
燼
，
以
生
產
能
源
。
此
時
說
在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的
燃
燒
要
素
所
含
的
鈈
成
分
較
高
，
是
 

不

重

要

的

，
因

爲

，
在
輕
水
型
反
應
爐
的
燃
燒
原
料
中
的
鈈
的
成
分
就
已
經
高
到
任
何
無
權
的
去
持
有
都
必
須
要
確
實

 

地

被
防
止
。

W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認
爲
有
逋
思
之
疑
的
重
點
在
於
認
爲
現
行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的
規
定
太
不
明
確
了
。
但
是
吾
人

 

如
果
正
確
地
了
解
它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的
決
議
，
則
這
項
質
疑
只
是
針
對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的
第
二
項
，
尤
其
是

 

該
項
下
第
三
至
第
六
款
的
規
定
方
式
。
在

該

決

議

中

，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並
沒
有
說
出
立
法
者
應
該
「
更
具
體
地
」
先
規

 

定
什
麽
；
對

此

，
該
決
議
連
提
出
一
個
方
向
說
明
都
沒
有
。
簡

而

言

之

，
髙
等
行
政
法
院
所
檐
憂
的
在
於
，
鈈
在
增
殖

 

反
應
爐
的
範
圍
內
會
發
展
變
爲
一
種
交
易
的
客
體
，
由
此
引
發
對
於
德
國
內
部
安
全
各
種
各
樣
的
危
險
。
但
是
在
這
中

 

間
該
法
院
忽
略
了
，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規
定
僅
是
針
對
固
定
的
核
能
設
施
的
設
匾
及
其
營
蓮
，
也
就
是
所
有
在
這
保
護
範

 

圍
以
外
的
事
件
，
根
本
不
在
該
條
文
規
定
之
內
•
這
特
別
是
指
被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看
作
是
具
有
特
別
危
險
性
的
鈈
的
蓮

 

輸
以
及
放
射
姓
廢
料
的
利
用
和
淸
除
。
這
兩
個
問
題
在
核
能
法
第
四
條
和
第
九
條
之
一
有
特
別
的
規
定
，
它
們
卻
不
是

 
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規
定
的
課
題
。
所
以
如
果
將
該
類
的
危
險
劃
歸
於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，
然
後
由
此
得
結
論
，
認
爲
該
法
條

 

規
定
得
太
不
明
確
，
因
爲
它
對
一
些
有
必
要
加
以
規
範
的
問
題
並
沒
有
具
體
地
加
以
規
定
，
而
這
些
問
題
卻
正
好
是
該

 

法
在
其
他
別
的
條
文
有
明
確
規
定
的
，
那
這
種
見
解
就
不
對
了
。
鑒
於
核
能
法
規
範
的
體
系
系
統
，
吾
人
在
此
種
情
彤

 

下

，
即
使
允
許
的
話
，
也
只
能
指
賫
那
個
有
關
的
特
別
條
文
的
不
確
定
性
，
而
不
能
去
指
責
那
些
在
規
範
的
意
圊
及
規

二
六
五



二
六
六

範
的
課
題
上
根
本
就
不
應
規
定
那
些
被
認
爲
有
問
題
的
的
問
題
的
條
文
。
在
法
的
系
統
性
上
，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
 

判
的
法
院
即
是
將
它
的
薆
慮
放
錯
位
置
了
。
由
於
該
法
院
關
於
結
果
效
力
和
强
制
的
憂
慮
並
不
M
於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規

 

範

的

課

題

，
因
此
尖
刻
地
說
，
它
的
道
些
憂
慮
在
有
關
核
准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設
慨
的
程
序
上
是
無
關
重
要
的
。
依
移

 

請
期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決
議
的
內
容
說
明
亦
看
不
出
移
請
的
法
院
另
一
方
面
有
指
責
全
部
核
能
法
不
確
定
性
的
窟
思

 

。
由
於
髙
等
行
政
法
院
是
由
對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作
了
錯
誤
解
釋
作
出
發
，
因

此

，
它
的
移
請
聯
邦
嫌
法
法
院
裁
判
是
無

 

理

由

的

。

但
是
如
果
吾
人
撇
開
道
些
不
談
，
由
譬
如
說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至
第
五
款
的
規
定
是
否
足
夠
明
確
之

 

問

題

出

發

’
那
當
然
不
容
爭
醸
的
是
’
吾
人
是
可
以
設
想
該
條
文
是
可
以
爲
更
具
體
的
規
定
。
那
道
不
想
決
定
之
黏
。
 

決
定
之
黏
是
在
於
，
如

此

作

的

話

，
由
事
件
本
身
而
@
曰
是
否
也
合
目
的
性
，
尤

其

是

，
！i

法
上
立
法
者
是
否
有
將
該
要

 

件
規
定
得
更
具
體
的
義
務
。
立
法
者
並
沒
有
此
義
務
。
特
別
是
基
於
生
活g

係
的
多
種
多
樣
及
快
速
的
變
邂
，
有
理
由

 

支
持
一
個
儘
可
能
具
有
彈
性
的
立
法
方
式
。
在

此

，
立
法
者
爲
使
其
所
意
欲
的
安
全
要
求
與
核
技
之
發
展
能
掛
勾
，
除

 

了

引
致
到
依
個
別
當
時
之
學
術
和
科
技
水
準
外
別
無
他
法
。
如
果
尉
此
立
法
者
卻
依
現
在
科
技
之
發
展
狀
態
規
範
性

 

地
確
定
對
於
安
全
的
要
求
，
則
不
僅
是
不
適
當
的
，
而
且
正
好
與
該
規
定
之
目
的
相
違
背
。
藉
由
參
與
個
別
當
時
之
學

 

術
和
科
技
水
準
使
核
能
設
施
之
安
全
水
準
能
跟
上
科
技
之
進
步
。

一
個
立
法
者
，
如
果
他
是
以
此
種
方
式
努
力
試
画
去

 

眼
上
科
技
之
發
展
，
而
且
是
爲
加
强
安
全
的
利
益
著
想
的
，
吾
人
即
很
難
去
指
貴
他
。
基

於
此
理

由
，
吾
人
如
依
由
聯

 

邦
思
法
法
院
判
決
所
發
展
出
的
判
斷
法
律
槪
念
明
確
性
的
標
準
去
衡
量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，
則
該
條
文
是
符
合
憲



法
上
的
要
求
的
。

d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是
否
因
其
將
允
許
證
之
核
發
置
於
行
政
機
關
之
裁
量
權
之
下
而
與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
 

及
第
十
四
條
之
規
定
有
所
牴
觸
的
問
題
，
不

須

更

進j

步
的
審
査
。
因
爲
姑
且
不
論
上
述
的
基
本
權
利
條
文
的
侵
犯
只

 

能
是
基
於
設
施
設
置
人
之
觀
點
才
有
可
能
，
而
不
是

基

於一

個
欲
撤
鎗
已
核
發
允
許
證
的
第
三
人
之
觀
點
，
如
果
吾
人

 

認
爲
有
必
要
，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由
於
其
條
文
字
句
已
容
許
有
解
釋
的
空
間
，
因
此
要
作
一
合
憲
性
的
解
釋
是
可
行
的
。

d)
即
使
吾
人
假
定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在
由
移
請
聯
邦
悫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法
院
所
主
張
之
範
圍
內
的
違
憲
性
，
也
尙

 

不
因
此
即
確
定
該
法
條
在
目
前
能
被
認
爲
是
牴
觸
憲
法
且
能
被
宣
吿
無
效
。
這
是
依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關
於
立
法
者
之
錯

 

誤
預
斷
所
作
之
判
決
得
來
的
。
依
該
些
判
決
之
見
解
，
由
於
事
後
方
認
出
的
錯
謀
預
斷
而
被
證
明
有
牴
觸
憲
法
的
法
律

 

保
留
其
效
力
，
但
需
立
法
上
的
更
正
。

4
最

後

，
原
來
程
序
之
受
命
參
加
人
尙
指
出
，
如
果
吾
人
亦
與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法
院
意
見
相
同
，
 

認
爲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是
違
憲
時
，
會
造
成
那
些
影
響
效
果
，
且
由
此
還
接
著
認
爲
，
即
使
暫
時
維
持
該
條
文
之
效
力
亦

 

是
不
可
能
的
。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三
〇
〇
計
劃
的
全
面
停
攞
將
會
使
德
國
落
後
其
他
有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的
大H

業

 

國
家
很
多
。
這
對
整
個
德
圉
反
應
爐
工
業
的
國
際
競
爭
能
力
有
很
不
好
的
影
響
。
此

外

，
杯
葛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的
建

 

造
進
度
不
可
避
免
地
還
意
謂
著
是
德
國
、
荷
蘭
與
比
利
時
間
十
多
年
來
在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發
展
領
域
進
行
的
合
作
的

 

結

束

，
且
由
於
德
國
的
落
後
太
多
，
不
可
能
再
作
技
術
經
驗
的
交
換
，
與
法
國
自
一
九
七
H
年
所
保
持
的
緊
密
合
作
也

 

不
可
能
再
雄
績
下
去
。
此

外

，
在
杯
葛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三
0
〇

後

，
聯
邦
政
府
和
各
政
黨
皆
認
爲
必
要
的
，
德
國

二
六
七



二
六
八

長
期
來
看
不
依
賴
進
口
能
源
供
給
的
遘
擇
亦
不
再
存
在
。
最

後

，
爲
了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三
〇

〇

，
直
至
目
前
爲
止

 

已
支
出
了
將
近
十
二
億
馬
克
。
如
照
計
劃
建
造
完
全
，
直
至
一
九
八
三
年
還
應
再
支
出
十
七
億
馬
克
，
這
其
中
聯
邦
應

 

分
攤
十
一
億
一
千
萬
元
。
反

之

，
如
果
該
計
劃
停
播
，
聯
邦
還
要
再
增
加
二
億
馬
克
的
費
用
®
在
道
種
情
形
下
，
財
政

 

上
的
負
擔
幾
乎
是
雙
倍
的
高
。
但
是
即
使
僅
是
拖
延
該
計
劃
，
一
個
月
也
需
大
大
地
增
加
十
至
十
五
億
馬
克
的
费
用
，
 

而
這
些
费
用
的
絕
大
部
分
仍
窬
聯
邦
來
負
擔
。

5.
賺
邦
行
政
法
院
第
七
庭
吿
知
，
雖
然
它
目
前
尙
沒
有
關
於
髙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複
雜
科
技
必
要
的
知
識
，
能
夠
稍

 

微
地
準
確
去
判
斷
移
誧
聯
邦
憲
法
裁
判
的
法
院
所
提
出
之
嫌
法
上
的
間
題
，
伹
是
它
仍
是
質
疑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裁
判
的

 

法

院
的
見
解
。

如
果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眞
的
只
是
作
爲
一
個
試
驗
模
型
’
對
未
來
之
繼
嫌
作
爲
商
業
之
用
不
具
有
先
例
之
作
用
且

 

不
再
產
生
比
它
所
消
耗
的
更
多
的
鈈
，
那
這
就
已
產
生
疑
問
，
究
竟
這
移
請
裁
判
的
問
題
是
否
具
作
決
定
的
重
要
性
了

 

。
再
加
上
在
營
運
所
申
請
設
置
的
設
施
時
有
可
能
正
可
以
收
集一

些

經

驗

，
利
用
道
些
經
驗
可
以
克
服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
 

所

擔
憂
的
危
險
。
本
庭
更
進
一
步
認
爲
有
問
題
的
是

，立
法
者
是
否
有
義
務
隨
時
去
理
解
及
掌
握
持
績
變
遷
的
科
技
發

 

展
的
諏
知
水
準
。
至
少
同
樣
可
想
像
的
是
’
有
管
辖
權
限
的
法
院一

^
必
要
情
況
經
由
合
憲
解
釋
之
方
式
——

對
於

 

會
帶
來
完
全
不
可
預
見
和
不
可
承
受
之
危
險
之
設
施
之
許
可
予
以
禁
止
。
如

果

在

進

一

步
的
了
解
事
寅
後
，
證
寅
移
請

 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法
院
所
搛
憂
之
危
險
而
沒
有
去
防
止
，
則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可
將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
 

解

釋

成

是

，
該

條

文

所

規

定

之r

依
當
時
學
術
及
科
技
水
準
防
止
因
設
置
和
營
運
設
施
所
生
危
險
之
必
要
預
防
措
施
」



目
前
並
沒
有
做
到
，
因
此
不
應
梭
發
許
可
証
。
由
於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之
規
定
提
供
有
防
禦
之
可
能
*
因

 

此
很
難
看
得
出
來
，
究
竟
在
何
種
程
度
內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所
假
定
立
法
者
之
錯
誤
預
斷
會
發
生
。
本

庭

認

爲

，
在

進

一

 

步
說
明
事
寅
後
絕
不
是
不
可
能
得
到I

結

論

，
即
是
本
案
所
申
請
設
立
之
設
施
並
沒
有
顯
示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所
擔
憂
之

 

危

險

，
因
此
是
可
以
允
許
設
立
的
。
有
可
能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之
要
件
在
後
績
之
計
劃
，
由
於
它
可
能
取
決
於
不
再
可
概

 

觀
和
不
再
是
可
操
縱
之
發
展
而
不
再
足
夠
，
但
這
也
不
會
導
致
該
法
會
與
憲
法
有
所
牴
觸
，
而
只
是
對
該
類
設
施
之
繼

 

續
設
置
不
應
給
予
許
可
而
已
。

B

、

I
 

、
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移
請
決
議
是
合
法
的
(
嫌
邦
嫌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四
十
七
輯
，
第
一
四
六
頁
以
下>

。
 

但
關
於
移
請
裁
判
問
題
之
範
圍
則
需
作
一
澄
淸
：
雖
然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對
移
請
裁
判
之
問
題
並
沒
有
明
白
限
制
針
對
核

 

能
法
第
七
條
之
個
別
那
一
項
之
規
定
，
但

由

決

議

主

文

中

的

「
只
要
的
句
子
」
以
及
移
請
浃
議
的
理
由
可
得
知
。
應
審

 

査
其
合
憲
性
的
只
有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和
第
二
項
。
此

外

，
由
於
開
始
之
法
律
爭
議
僅
係
針
對
該
兩
項
條
文
之
效

 

力

，
因
此
即
使
非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之
意
思
，
移
請
裁
判
之
問
題
也
只
能
限
於
此
兩
項
條
文
。

II

、
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和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與
基
本
法
並
無
牴
觸
。

1.
4
基
本
法
並
沒
有
給
予
國
會
在
作
基
本
之
決
定
時
有
絕
對
的
優
先
地
位
。
經
由
權
力
分
立
的
權
限
分
配
，
它
的

二
六
九



二
七
o

權
限
有
其
界
限
。
對
於
一
些
深
遠
廣
泛
—

.尤
其
是
政
策
性
I

I

的
決
定
，
基
本
法
將
作
成
該
些
決
定
的
權
限
交
給
其

 

他
最
高
的
國
家
機
關
，
譬
如
政
治
路
線
之
決
定
(
S
本
法
第
六
十
五
條
)

、
聯
邦
眾
議
院
之
解
散
(
同
法
第
六
J
八
條
 

)

、
立
法
緊
急
狀
態
之
宣
布
(
同
法
第
八
十
：
條

)
或
重
要
外
交
之
決
定
，
如
外
交
關
係
之
建
立
與
中
斷
，
是
由
總
理

 

作
決
定
。
聯
邦
眾
議
院
對
該
些
決
定
不
同
意
時
，
仍
保
有
其
監
督
之
權
限
；
它
在
有
些
情
況
可
選
出
新
的
總
理
，
由
此

 

導
致
推
翻
現
有
聯
邦
政
府
之
結
果
；
它
可
行
使
它
的
預
算
的
權
限
I

I

但
基
本
法
就
是
沒
有
賦
T
它
對
這
些
問
題
作
決

 

定
的
權
限
。
®
本
法
所
欲
達
成
的
國
家
權
力
分
配
與
平
衡
之
具
體
秩
序
，
不
能
發
生
由
民
主
原
則
錯
誤
地
導
出
一
穉
無

 

所
不
包
的
國
會
保
留
的
權
力
一
元
化
的
情
形
。
單
純
由
國
會
之
成
員
是
直
接
由
人
民
選
出
這
點
並
不
能
得
出
其
他
國
家

 

榧
力
之
機
構
和
運
作
即
缺
乏
民
主
之
合
法
性
之
結
論
。
立

法

、
行
政
和
司
法
權
力
之
機
關
的
組
織
上
和
運
作
上
的
民
主

 

合
法
性
來
自
制
憲
者
在
某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第
二
項
所
作
之
決
定
。
國
會
成
員
所
具
直
接
人
事
h
民
主
之
合
法
性
也
並
不

 

可
簡
單
地
即
導
出
國
會
的
決
定
獨
占
權
。
在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第
二
项
和
第
三
項
制
憲
權
力
也
使
得
行
政
成
爲
是
憲
法

 

直
接
的
機
構
和
功
能
；
爲
組
成
政
府
之
程
序
也
同
時
賦
下
行
政
一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第
二
項
意
義
下
間
接
人
事
上
民
主

 

之
合
法
性
(參
考
 

O
s
s
c
n
b
i
i
h
l
,

 Ve
r
w
a
l
t
u
n
g
s
v
o
r
s
c
h
r
i
f
t
e
n

 un
d

 Gr
u
n
d
g
c
s
c
t
z
,

 1968,

 S .

 18
7

 ff .,

 199;

 

B
s:
k
c
n
fo:r
d
e un

d

 Gr
a
w
e
r
t
,

 A
o:
»
B

d
 9

5
〔19701,

 s .l
i
f
,

 25f .

桓
這
排
除
了
由
國
會
民
主
之
原
則
去5

^

 

出
國
會
及
其
決
定
較
之
其
他
權
力
之
優
先
性
來
作
爲
一
掩
蓋
所
有
具
體
權
限
分
配
之
解
釋
原
則
。
即
使
一
個
問
題
在
政

 

治
上
是
有
爭
議
這
件
事
寅
亦
不
能
改
變
由
憲
法
所
分
配
之
決
定
權
限

W
在
本
案
情
形
所
涉
及
的
是
制
定
法
規
範
之
領
域
，
亦

即

|
個
基
本
法
對
其
有
作
權
限
分
配
之
領
域C

在
此
依



一
般
法
律
保
留
之
原
則
，
行
政
對
於
人
民
之
自
由
和
平
等
領
域
有
重
大
涉
及
時
須
有
法
律
之
依
據
。

2.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和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並
無
違
背
法
律
保
留
之
原
則
。

4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雖
在
憲
法
中
並
無
明
文
規
定
，
但
由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第
三
項
導
出
有
該
規
則
之
適
用
(
聯
 
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四
十
輯
第
二
三
七
頁
〔
第
二
四
八
頁
〕
)
。
對
該
原
則
之
理
解
這
幾
年
來
特
別
是
對
於
其
亦
含
有

 

民
主
成
分
之
認
知
，
而
有
了
轉
變
(參
考
 

JescFGesetz

 und

 Verwaltung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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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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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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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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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stig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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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65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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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a
c
h
t
e
s
w

 

Z
u
m

 50.

 Deutschen

 Juristentag
,

 1974,

 S 1
5
5

 ff .;

 st
e
r
s
D
a
s

 staatsrecht

 der

 Bundesrepublik 

Deutschland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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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1,

1
9
7
7
,

 S .
 63

7

 ff .
;K

：isker
,

 NfJW
,

 1977,

 S .

 13
1
3

 ff .;

 Ustl
,

 DV
B
I
.

 1978,

 s

‘ 12

ff

J.N
i
e
h
u
e
s
,

 Sc
h
u
l
-
u
n
d

 pr

c:f
l
m
g
s
r
e
c
h
t
,

 1976,

 S .

 37

 ff ,
)

。
今
日
依
判
決
實
務
之
通
說
，
-
擺

脫

「
侵

犯

」
之
特
徵
-
-
-
在
基
本
的
規
範
的
領
域
，
特
別
是
基
本
權
行
使
之
領
域
，
在
國
家
之
規
範
可
行
之
範
圍
內
，
立
法

者
有
義
務
親
身
作
成
所
有
重
要
之
快
定
(
聯
邦
唐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三
十
四
輯
第
一
六
五
頁
〔
第
一
九
二
頁
以
下
〕
；
第

 

四
十
輯
第
二
三
七
頁
〔
第
二
四
九
頁
〕
；
第

四

十I
輯
第
二
五
一
頁C

第
二
六O

頁

〕
；
第
四
十
五
輯
第
四
〇
0
頁

〔
 

第
四
一
七
頁
以
下
〕
.
，第
四
十
七
輯
第
四
十
六
頁
〔
第
七
十
八
頁
以
下
〕
；
第
四
十
八
輯
第
二一

〇

頁

〔
第
二
二
一
頁

 

〕
)
。
基
本
法
第
八
十
條
第
一
項
和
第
五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句
前
半
段
以
及
特
別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皆
是
由
上
述
一
般

 
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而
來
。

二
七
一



二
七
二

依

上

述I

般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國
家
行
爲
在
那
些
領
域
需
要
在
形
式
法
律
上
有
法
律
之
依
據
，
只
能
由
個
別
之
事
務

 

領
域
以
及
已
計
劃
或
已
诀
定
訂
定
之
法
規
的
强
度
去
查
知
。
此

時

，
憲
法
t
之
評
估
標
準
最
重
要
的
是
由
基
本
法
h
之

 

原

則

，
尤
其
是
由
基
本
法
所
承
認
並
確
保
之
基
本
權
中
去
得
知
。

吾
人
亦
是
按
同
樣
的
標
準
來
判
斷
立
法
者
是
否
如
憲
法
上
之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更
進
一
步
所
要
求
的
(
聯
邦
憲
法
法

 

院
判
決
第
三
十
四
輯
第一

六

五

頁

〔
第
一
九
二
頁
〕
)
，
對
於
移
請
審
査
之
法
規
範
，
在
應
規
範
法
律
領
域
之
重
要
規

 

範
基
礎
皆
要
親
身
確
定
，
而
不
將
其
委
諸
行
政
之
行
爲
。

b)
贊
成
或
反
對
在
徳
國
主
權
領
域
和
平
使
用
核
能
之
法
律
上
容
許
性
的
規
範
上
的
基
本
決
定
由
於
其
對
人
民
之

 

特
別
是
自
由
及
平
等
領
域
方
面
和
一
般
生
活
關
係
所
產
生
之
深
遠
廣
泛
的
影
響
，
以
及
與
此
必
然
有
關
的
該
規
範
的
形

 

式
和
規
定
的
强
度
，
因
此
是
屬
於
一
種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意
義
下
之
基
本
且
重
要
之
決
定
。
對
此
有
權
作
袂
定
的
只
有
立

 

法
者
。核
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行
政
機
關
之
核
准
(
核

能

)
設
施
的
規
定
亦
須
同
樣
地
由
立
法
者
決
定
。
行
政
機
關

 

核
准
或
不
核
准
該
類
設
施
之
行
爲
可
能
深
遠
地
涉
及
人
民
的
基
本
權
領
域
。
對
於
想
要
營
運
該
類
設
施
者
，
事
屬
當
然

 

;
但
行
政
機
關
此
種
行
爲
也1F

能
涉
及
其
他
人
。

立
法
者
在
核
能
法
中
對
核
能
之
使
用
所
作
之
決
定
亦
包
括
了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在
內
。
雖
然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
 

項
並
未
指
出
個
別
的
反
應
爐
的
類
型
，
但
由
該
法
很
明
顯
可
看
出
，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亦
在
該
法
條
之
適
用
範
画
之
內

 

。
這
由
核
能
法
第
二
條
第I

項
第
1
 a
款
可
得
知
，
該
條
款
將
鈈
二
三
九
列
入
是
腾
該
法
意
義
下
之
原
子
燃
燒
原
料
，



且
由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之
官
方
立
法
理
由
亦
可
證
實
此
點
。
立
法
理
由
中
指
稱
：
 

第
七
條
意
義
下
之
設
施
包
括
：

2-.

.

.

3.
分
裂
原
子
燃
燒
原
料
或
生
產
鈈
二
三
九
或
.
.
.
之
反
應
爐(

B
T
D
r
u
c
k
s

III/
7
5
9、

S

 22
)

由
此
首
先
即
提
到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，
一
九
五
九
年
人
們
即
已
認
識
它
對
將
來
反
應
爐
發
展
所
具
之
重
要
意
義
。
 

只
有
它
是
爲
分
裂
和
製
造
鈈
二
三
九
而
設
S
的

。
反

之

，
在
輕
水
型
反
應
爐
鈈
二
三
九
只
是
扮
演j

種
不
可
避
免
的
連

 

合
產
品
的
角
色
。
因

此

，
移
請
聯
邦
嫌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法
院
、
學
者
i

 (
參
考K

i
m
m
i
n
i
c
h
,

 At
o
m
r
e
c
h
t

 1974,

 

s

‘ 79;

 Ma
n
d
e
l
a
r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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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A

 1977,
 S ,

 577;

 Wa
g
n
e
r
/

 Ziegler
,

 at
w

 1977,

 S .

 625,

 Bi
i
d
e
n
b
e
n
d
e
r
,

 E
T

 

1977,

 s. 

7
1
1
)

以
及
所
有
在
本
案
訴
訟
中
所
提
之
意
見
皆
是
以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亦
允
許
核
發
許
可
證
予
高
速
增
殖
反

 

應
爐
爲
出
發
點
的
。

立
法
者
依
憲
法
並
無
如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法
院
似
乎
所
主
張
的
，
有
義
務
在
核
能
法
中
加
入
一
規
定
，
 

其
內
容
是
它
(
立
法
者
)
已
有
準
備
忍
受
在
移
請
裁
判
決
議
中
提
及
的
「
因
興
建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逋
可
能
帶
來
的
在
目

 

前
尙
無
法
更
進
一
步
確
認
之
效
果
影
響
、
危
險
及
不
可
逆
轉
之
强
制
」

。
立
法
者
負
政
治
責
任
並
承
擔
它
所
作
決
定
的

 

一
切
結
果
。
立
法
者
在
憲
法
上
並
無
義
務
就
此
在
各
個
的
法
律
條
文
中
表
示
出
來
，
並
以
此
方
式
證
明
它
所
考
慮
到
的

 

是
那
些
後
果
。
正
如
吾
人
不
能
以
在
道
路
交
通
法
中
無
法
找
到
一
條
文
可
以
認
出
立
法
者
亦
顧
意
忍
受
道
路
交
通
所
生

二
七
三



:

一
七
四

之
風
險
及
後
果
爲
理
由
，
認
爲
道
路
交
通
法
即
是
違
憲
的
。

但
是
如
果
如
上
所
述
，
所
涉
及
之
問
題
已
在
一
形
式
的
法
律
中
有
所
規
定
，
就
此
已
符
合
一
般
法
律
保
留
之
原
則

 

，
則
剩
下
的
即
是
要
去
審
查
，
立
法
者
是
否
也
符
合
了
憲
法
上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之
更
進
一
步
的
要
求
，
對
移
請
審
査
之

 

規
範
的
重
要
部
分
已
親
自
確
定
而
不
是
委
由
行
政
行
爲
去
決
定
(
參
考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三
十
四
輯
第
一
六
五
頁

 

〔第
一
九
二
頁
以
下
〕
)

C

在
此
直
接
相
關
的
問
題
即
是
，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内
容
上
是
否
規
定
得
足
以
符
合
憲
法
上
對

 

於
核
准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授
權
依
據
明
確
性
之：

要
求
。
這
個
問
題
的
答
案
應
是
肯
定
的
。

立
法
者
在
核
能
法
第
一
條
已
對
核
能
之
使
用
作
了
基
本
的
決
定
，
同
時
鑑
於
儘
最
大
可
能
保
護
防

Lt.
核

能

之

危

險

 

之
絕
對
必
要
性
以
法
律
規
定
了
利
用
的
界
限
。
在
該
界
限
內
，
立
法
者
於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項
規
定
了
有

 

關
核
准
之
所
有
重
要
和
基
本
的
問
題
。
它
以
法
規
確
定
了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意
義
下
之
設
施
，
包
括
高
速
增
殖
反

 

應

爐

，
得
設
置
、
營

運

、
占
宥
或
爲
甫
大
改
變
之
要
件
；
且
這
些
規
定
，
如
以
下
還
要
加
以
說
明
的
，
也
具
足
夠
的
明

 

確

性

。由
此
已
符
合
目
前
由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所
引
伸
出
的
憲
法
上
的
要
求C 

d
但
這
還
並
未
說
明
，
是
否
以
及
何
時
立
法
者
關
於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設
置
和
營
運
之
法
律
要
件
必
須
重
新
再

 

作
決
定
。
如
果
立
法
者
(
已
對
某
事
項
)
作
了
決
定
，
而
作
該
決
定
的
基
礎
由
於
後
來
新
的
，
在
立
法
當
時
尙
不
能
預

 

見
之
發
展
而
受
到
決
定
性
的
動
搖
，
此
時
立
法
者
基
於
憲
法
有
義
務
去
審
査
，
原
來
的
決
定
在
改
變
後
的
情
勢
下
是
否

 

仍
應
維
持
。



如
杲
立
法
者
至
目
前
爲
止
就
有
關
增
殖
反
應
爐
技
術
的
利
用
和
它
可
能
產
生
的
效
果
影
響
，
譬
如
說
最
終
處
理
的

 

問

題

，
認
爲
還
無
必
要
重
新
去
檢
討
，
這
在
憲
法
上
是
不
能
苛
貴
的
。
在
卡
爾
卡
計
劃
興
建
的
髙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所
牽

 

涉
的
只
是
這
類
建
築
類
型
的
一
種
樣
機
。
就
如
同
聯
邦
政
府
再
次
强
調
的
，
它
的
興
建
和
營
運
並
不
即
已
意
謂
著
決
定

 

大
型
科
技
地
利
用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逋
(
參
考B

T
D
r
u
c
k
s
.

 7/
3S

71,

 S .

 1
7
)

。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三
〇
〇
只
是
爲

 

這
最
早
在
九
十
年
代
才
待
作
的
決
定
先
幫
忙
作
準
備
。
從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尙
未
發
生
髙
等
行
政
法
院
所
提
及
的
效
果

 

影

響-

這
點
是
沒
有
爭
議
的
。
即
使
它
產
生
的
鈈
比
它
所
消
耗
的
鈈
更
多
時
，
這
些
量
比
起
目
前
已
在
營
運
的
輕
水
型

 

反
應
爐
所
產
生
的
鈈
，
就
所
擔
心
的
影
響
效
果
而
言
是
沒
有
增
加
很
多
。
此

外

，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在
其
核
心
含
有
大

 

約
九
百
公
斤
的
鈈
，
而
每
年
大
約
有
三
分
之
一
的
燃
燒
元
素
爲
了
加
工
處
理
被
放
出
去
，
再
製
造
之
後
再
加
入
新
的
。
 

在
燃
燒
元
索
內
大
約
含
有
與
每
年
由
兩
個
輕
水
反
應
爐
型Biblis

 

U
2
0
0I

E
)

所
放
出
的
同
董
的
鈈
置
。

移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法
院
是
否
就
將
來
可
能
的
發
展
作
符
合
事
寅
的
評
估
，
亦
即
是
否
——

萬
一
高
速
增

 

殖
反
應
爐
有
一
天
眞
的
被
大
型
科
技
地
利
用
——

在
某
時
候
必
須
去
考
應
該
法
院
所
認
爲
不
能
排
除
的
影
響
效
果
和
强

 

制

，
在
今
天
尙
不
能
預
見
。
就
此
點
產
生
懷
疑
是
有
可
能
的
，
因
爲
罾
如
說
有
可
能
會
有
合
適
且
符
合
法
治
國
的
方
法

 

去
預
防
自
由
的
生
活
秩
序
所
擔
憂
的
危
害
，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自
己
的
出
發
點
亦
是
它
估
計
的
正
確
性
目
前
不
能
確
定
。
 

對
道
個
問
題
作一

證
據
調
査
將
不
會
有
決
定
性
進
一
步
的
幫
助
。
證
據
之
調
査
也
許
能
夠
爲
估
計
某
些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
 

所
号
慮
可
能
不
能
排
除
的
結
果
影
響
的
因
素
提
供
一
些
事
寅
上
的
根
據
。
但

是

，
髙
等
行
政
法
院
所
搛
憂
的
本
質
上
是

 

與
一
般
性
的
將
來
可
能
發
生
的
政
治
上
發
展
有
關
；
爲
此
缺
乏I
個
經
由
證
捸
的
調
査
能
夠
提
供
法
官
確
信
此
一
個
或

二
七
五



二
七
六

另
一
個
方
尚
理
由
的
一
般
承
認
的
認
知
程
序
。
'

要
在
將
來
才
能
證
實
這
個
贊
成
利
用
增
殖
反
應
爐
的
決
定
是
否
會
帶
來
更
多
的
好
處
或
更
多
的
損
害
。
在
這
種
不

 

可
避
免
不
確
知
的
情
況
，
立
法
者
與
政
府
最
先
有
政
治
上
的
貴
任
，
在
其
個
別
權
限
之
範
圍
內
作
成
他
們
認
爲
合
目
的

 

性
的
決
定
。
在
此
種
事
實
情
況
下
，
不
是
法
院
的
任
務
，
以
其
估
算
去
代
替
有
權
作
該
決
定
之
政
治
機
關
。
因
爲
爲
此

 

缺
乏
法
律
的
標
準
。

在

一

個
對
於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所
擔
憂
之
危
險
會
不
會
發
生
有
可
能
產
生
理
智
懷
疑
的
情
形
下
，
國
家
機
關
，
包
括

 

立
法
者
有
義
務
，
本
於
其
憲
法
上
爲
大
眾
謀
福
利
之
義
務
，
尤
其
是
由
基
本
法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旬
所
衍
生
之
所
有

 

國
家
権
力
保
護
人
性
箅
嚴
之
客
觀
義
務
，
竭
盡
所
能
，
以
儘
早
認
出
可
能
的
危
險
，
並
以
必
要
、
合
憲
性
之
方
法
去
預

 

防

。
如
果
在
將
來
有
跡
象
顯
示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型
之
核
能
廠
有
可
能
發
生
此
種
危
險
時
——

如
上
所
述
，
此
之
預
估

 

首
先
是
屬
於
政
治
之
國
家
機
關
的
責
任
範
圍
I

I

則
立
法
者
有
義
務
重
新
採
取
行
動
。

立
法
者
對
於
這
項
任
務
是
自
知
的
，
這
表
現
在
核
能
法
及
輻
射
線
防
護
法
之
規
定
，
包
括
自
一
九
五
九
年
以
來
譬

 

如
說
在
交
通
法
、
水
利
法
、
山
林
法
、
建
築
法
、
食
品
及
藥
物
法
中
的
相
關
規
定
以
及
在
德
國
主
權
範
圍
內
可
以
適
用

 

之
國
際
公
法
的
法
規
和
國
際
組
織
的
規
定
(
參
考w

i
n
t
e
r
s
、
A
t
o
m
i
n
d

 St
r
a
h
l
e
n
s
c
h
u
t
z
r
e
c
h
t
,

 1978,

 S .

 11

 

ff .,

 10
6

 ff ‘)

，
它
們
所
針
對
的
係
建
立一

廣
泛
及
相
互
交
錯
之
法
規
結
構

 >
 在
依
目
前
之
認
知
程
度
可
能
發
生
之
危

 

險
範
圍
內
，
去
確
保
對
和
平
利
用
核
能
，
包
括
輻
射
物
質
和
電
離
化
輻
射
線
之
利
用
的
無
漏
洞
的
高
權
控
制
和
監
督
。
 

德
國
國
會
定
期
地
，
特
別
是
根
據
聯
邦
政
府
的
報
吿
去
了
解
和
硏
究
該
問
題
。
有
關
的
官
方
和
由
官
方
所
獎
勵
的
硏
究



和
發
展
計
劃
，
譬
如
在
核
能
安
全
性
和
最
終
處
理
方
面
，
證
明
在
這
領
域
所
作
努
力
的
認
眞
性
。

立
法
者
明
顯
的
表
明
它
目
前
堅
持
核
准
高
速
增
薄
反
應
爐
的
決
定
。
到
目1

即
爲
止
聯
邦
眾
議
院
已
獲
悉
並
冏
意
列

 

名
包
括
發
展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爐
的
聯
邦
政
府
的
核
能
計
劃
。
在
過
去
幾
年
它
已
批
准
同
意
大
約
三
十
億
馬
克
爲
高
速
增

 

殖
反
應
爐
的
發
展
。
此

外

，
在
過
去
政
府
和
反
對
黨
亦
再
次
重
申
，
對
核
能
的
保
留
選
擇
權
亦
包
括
在
高
速
增
殖
反
應

 

爐
方
面
級
嫌
作
硏
究
和
發
展
之H

作

(參
考

B
T
D
r
u
c
k
s
.

 8/
1
3
5
7
,

 S .

 9;

 BT
D
r
u
c
k
s
.

 8/
1
3
9
4l :n

e
u
】，

S
.

 6
)

。

3.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和
第
二
項
亦
無
速
背
憲
法
上
所
要
求
法
律
的
足
夠
明
確
性
。

核
能
法
第
一
項
和
第
二
項
運
用
了
很
大
範
圍
的
不
確
定
法
律
槪
念
。
依
法
院
判
決
之
一
貫
見
解
，
使
用
不
確
定
法

 

律
概
念
原
則
上
在
憲
法
上
是
毫
無
問
題
的
(
參
考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二
十
一
輯
第
七
十
三
頁
〔
第
七
十
九
頁
〕
；
 

第
三
十一

輯
第
二
五
五
頁
〔
第
二
六
四
頁
〕
：
第
三
十
七
輯
第一

三
二
頁
〔
第
一
四
二
頁
〕
)
。
至
於
在
個
別
情
況
應

 

符
合
那
些
明
確
性
要
求
的
問
題
則
應
顧
慮
到
個
別
規
範
客
贈
的
特
殊
性
以
及
規
範
的
强
度
(
參
考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
 

第
四
十
八
輯
第
二
一
〇
頁
〔
第
二
二
一
頁
以
下
〕
)
。
尤
其
是
在
各
種
多
樣
的
事
K
時

(
參
考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
 

十
一
輯
第
二
三
四
頁
〔
第
二
三
七
頁
〕
：
第
二
十
一
輯
第I

頁

〔
第
四
頁
〕
.
，第
二
十
八
輯
第I

七
五
頁
〔第
一
八
三
 

頁

〕
，
或
是
可
以
預
期
事
寅
關
係
將
會
快
速
改
變
時
，

(
聯
邦
簠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八
輯
第
二
七
四
頁
〔
第
三
二
六
頁
〕
 

;
第
十
四
輯
第
二
四
五
頁
〔
第
二
五
一
頁
〕
)
明
確
性
的
要
求
即
較
低
。
依
此
棵
準
得
出
以
下
結
論
：

M
就
明
確
性
要
求
之
原
則
而
言
，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是
無
可
反
對
的
。
該
項
原
則
的
要
求
特
別
是
並
沒
有

 

加
予
立
法
者
有
就
應
予
許
可
的
反
應
爐
類
型
有
逐
一
列
舉
的
義
務
。
就
這
一
點
而
言
，
移
請
聯
邦
想
法
法
院
裁
判
之
法

-
七
七



二
七
八

院
對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亦
無
質
疑
。
該
法
院
要
求
應
更
詳
盡
作
法
律
上
預
先
規
定
的
只
是
針
對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的

 

第

项

。M
在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所
含
之
規
定
符
合
明
確
性
之
原
則
。

譬

如

「
可
靠
性
」
和

r

必
耍
之
知
識
」
等
槪
念
長
久
以
來
即
已
被
使
用
在
經
濟
行
政
法
方
面
的
法
律
中
(
參
考
營

 

業
條
例
第
三
十
五
條
第
一
項
、
餐
館
法
第
四
條
第
一
項
第一

款
及
手
工
業
條
例
第
八
條
第
一
项
)
。
雖
然
在
每
個
新
的

 

亊
務
領
域
這
些
概
念
有
必
要
須
作
新
的
具
體
化
，
但
這
些
槪
念
長
久
傳
統
以
來
已
由
立
法
、
行
政
執
行
及
司
法
具
體
化

 

，
以
致
對
它
法
治
國
的
足
夠
明
確
性
已
無
可
懷
疑
。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至
第
六
款
之
規
定
亦
是
如
此
。
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之
規
定
亦
夠
明
確
。
這
項
規
定
是
屬
於
技
術
安
全
法
之
領
域
。
如
栗
立
法
者
有
意

 

在
這
領
域
爲
防
止
個
人
或
大
眾
之
危
害
而
作
法
律
h
之

規

定

，
則
他
會
面
臨
特
殊
的
困
難
，
而
這
困
難
出
在
所
欲
規
範

 

客
體
之
本
質
(參考
 

B
r
e
u
e
r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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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R

 B
d
.

 1
0
1P

.976】，
S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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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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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c
h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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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c
h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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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c
h
e
s

 

S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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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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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c
h

p:fer
.

 D
a
s
^
ecllt :

 d
e
r

fd
e
tn
e
l
n de

r

 Te
c
h
n
i
k
,

 Di
s
a

 I
col
l
n
 19

6
5
)

。
即
 

使
在
一
些
科
技
之
認
知
和
發
展
情
況
看
起
來
目
前
暫
且
已
經
結
束
之
少
數
情
形
，
由
於
科
技
問
題
和
程
序
之
多
層
次
性

 

和
分
歧
性
的
問
題
，
立
法
者
在
通
常
情
形
下
亦
不
可
能
就
個
別
設
施
或
物
件
所
應
符
合
之
所
有
安
全
科
技
方
面
的
要
求

 

一
：
規
定
細
節
。
在
由
於
快
速
的
科
技
發
展
而
須
經
常
考
慮
到
新
發
展
的
領
域
如
和
平
利
用
核
能
方
面
，
還
要
加
上
一
 

點
即
是
，
立
法
者
即
使
眞
的
有
一
次
作
了
詳
細
的
規
定
，
也
必
須
經
常
+
斷
的
調
整
至
個
別
最
新
的
情
況
。

爲
了
要
使
學
術
和
科
技
之
知
識
及
發
展
藉
由
訂
立
一
個
可
趕
上
發
展
步
筏
之
法
規
，
使
其
產
生
法
律
之
拘
束
力
，



立
法
者
原
則
上
有
幾
種
可
能
的
方
法
可
使
用
。
雖
然
道
些
方
法
中
有
其
差
別
，
但
它
們
有一

共
同
點
即
是
：
由
於
使
用

 

不
確
定
法
律
概
念
的
結
果
，
使
得
要
具
有
拘
束
力
的
去
具
體
化
學
術
和
科
技
之
發
展
和
要
經
常
不
斷
地
去
配
合
學
術
和

 

科
技
發
展
的
困
難
或
多
或
少
被
移
到
行
政
——

如
引
起
法
律
爭
議
時
——

則
被
移
到
司
法
的
層
次
。
行
政
機
關
和
法
院

 

必
須
去
塡
補
規
範
餍
次
中
規
定
不
足
之
處
。

法
律
可
以
，
譬
如
說
在
關
於
科
技
的H

作H

具

法

(
機
器
保
護
法
，
一
九
六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曰
公
布
)
第
三
條

 

第

一

項

，
引

用r
 一
般
承
認
的
技
術
規
則
」

。
在
此
種
方
式
的
連
結
法
律
和
技
術
的
情
形
，
行
政
機
關
和
法
院
可
以
只

 

局
限
於
去
査
明
技
術
實
務
者
間
之
絕
大
多
數
的
見
解
，
以
之
來
確
定
個
別
的
科
技
的H

作
工
具
是
否
可
以
上
市
使
用
。
 

但
是
這
種
解
決
方
式
的
短
處
在
於
，
法
律
規
定
以
一
般
所
承
認
之
規
則
爲
標
準
常
常
會
落
後
于
進
一
歩
欲
再
努
力
追
求

 

的
科
技
發
展
之
後
。

這
項
缺
點
如
果
法
律
將
其
棵
準
提
高
至

r

當
時
之
技
術
水
準
」
即
可
避
免
(
譬
如
驊
邦
公
害
防
治
法
( 

B
I
m
s
c
h
G
)

第
五
條
第

〗一
款
之
規
定
)

。
由

此

，
許
可
或
命
令
的
法
律
檫
準
即
移
到
科
技
發
展
之
前
端
，
因
爲
對
於

 

當
時
之
科
技
水
準
，
僅
是
一
般
的
承
認
和
寅
務
上
的
証
明
不
是
決
定
性
的
。
但

以

此

種

「
當
時
之
科
技
水
準
」
之
公
式

 

使
得
行
政
機
關
和
法
院
對
於
作
爲
探
準
之
事
實
的
確
定
和
判
斷
變
爲
更
困
難C

它
們
爲
了
要
査
知
那
些
是
科
技
上
所
必

 

要

、
合

適

、
相
當
和
可
避
免
的
，
即
必
須
要
參
與
加
入
技
術
者
間
的
不
同
意
見
的
爭
議
S

考B
r
s
e
r
,

 Ab
K

 
S
.

l
o
l
t
n
,

 

&

 

6
8
)

。
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則
是
薄
要
更
進
-
步

’
將
標
準
定
在r

當
時
學
術
和
技
術
之
水
準
」
上

。
由
於
此

二
七
九



二
八
〇

項
標
準
亦
還
要
參
考
到
當
時
的
學
術
水
準
，
立
法
者
即
是
以
此
施
加
更
大
的
壓
力
，
要
使
法
律
上
之
規
定
要
符
合
趕
上

 

學
術
和
科
技
之
發
展
。
它
必
須
要
採
取
依
最
新
的
學
術
知
識
認
爲
必
要
的
防
患
損
害
的
預
防
措
施
。
如
果
該
些
措
施
在

 

技
術
上
尙
不
能
實
行
，
則
不
得
發
給
許
可
證
；
亦
即
該
些
必
要
的
措
施
里
不
會
因
科
技
上
在
目
前
之
是
否
可
行
而
受
到

 

限
制
的
(

Dcl
<!
e
r
w
p DV

B
I
.

 1972,

 S

 680;L
e
c
h
e
l
e
r
,

 Z
W
P
 1977,

 S .

 24
3

赤
參
考

 

V
G

 Fr
e
i
b
u
r
g
,

 N
J
W

 

1977,

 S .

 1

§

 〇

但
是
這
個
標
準
的
公
式
比
起
上
述r

當
時
之
技
術
水
準
」
之
公
式
要
給
行
政
機
關
帶
來
更
多
認
知
上
的
困
難
。
它

 

們
通
常
受
困
於
意
見
不
同
，
互
相
矛
盾
的
専
家
鑑
定
書
間
而
不
能
就
學
術
上
的
爭
議
提
出
見
解
。
在
此
吾
人
可
暫
時
不

 

去
解
決
’
在
爲
估
計
將
來
損
害
發
生
之
可
能
性
去
判
斷
技
術
之
規
範
和
棵
準
時
’
鑒
於
基
本
法
第
十
九
條
第
四
項
之
規

 

定

，
法
官
審
査
義
務
之
界
限
究
竟
在
那
裡
，
以
及
是
否
可
以
限
制
法
院
僅
去
審
査
在
科
學
和
技
術
的
確
認
和
判
斷
，
於

 

知
識
不
足
和
不
確
定
時
，
其
是
否
遵
守
了
由
此
產
生
的
「
頻
帶
宽
度

」
(Ba

n
d
b
r
e
i
t
e
)

的
界
限
(參
考

B
v
e
r
w
p

 

I

、1
9
7S

,

 S .

 59
1E 5

9
4
1
)

。

當
立
法
者
面
對
它
在
一
項
法
規
中
是
否
要
使
用
不
確
定
法
律
槪
念
或
詳
細
規
定
其
細
節
之
問
題
時
，
它
有
形
成
的

 

空

藺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第
二
十
一
輯
第
七
十
三
頁C
第
七
十
九
頁
〕
)

，
這
時
實
際
上
運
用
的
考
嫌
也
得
影

響
其
 

決
定
。
在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之
情
形
有
很
好
的
理
由
支
持
它
使
用
在
該
條
文
中
所
含
的
不
確
定
法
律
概
念

 

。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作
向
將
來
開
放
之
規
定
方
式
，
目
的
在
於
達
到
機
動
性
的
基
本
權
利
的
保
護
。
該
條

 

文
幫
助
儘
可
能
地
去
實
現
各
該
當
時
核
能
法
第
一
條
第
二
款
所
保
護
之
目
的
。
反

之

，
以
訂
定
僵
硬
規
範
之
方
式
來
以



法
律
確
定
某
一
安
全
標
準
，
如
果
這
還
做
得
到
的
話
，
這
反
而
會
阻
礙
而
不
會
增
進
科
技
的
繼
續
發
展
和
依
各
該
繼
續

 

發
展
之
情
形
，
對
基
本
權
利
作
適
當
的
保
護
。
這
將
是
退
步
，
有

損

於

安

全

。
如
果
吾
人
認
爲
立
法
者
正
有
義
務
如
此

 

做

，
即
是
誤
解
了
明
確
性
原
則
。
雖
然
明
確
性
的
要
求
也
應
要
有
助
於
保
證
法
律
的
安
定
性
，
但
這
卻
不
是
在
每
一
規

 

範
標
的
皆
須
同
樣
程
度
的
寊
行
。
在
有
某
種
程
度
之
法
律
不
安
定
的
情
形
，
其
經
由
行
政
之
法
規
命
令
、
行
政
實
務
和

 

司
法
判
決
在
經
過
一
段
時
間
之
後
，
在
某
種
範
圍
內
尙
可
減
低
時
，
吾
人
絕
對
要
加
以
容
忍
，
否
則
立
法
者
將
被
迫
或

 

者
去
訂
定
不
切
實
際
之
法
規
，
或
者
完
全
放
棄
去
制
定
一
法
規
，
而
這
兩
者
終
究
要
由
基
本
權
利
之
保
護
付
出
代
價
。

此
項
考
慮
在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範
圍
應
列
入
考
慮
在
內
之
所
謂
剩
餘
風
險CRestrisiko

^

有
其
適

 

用

。
該

項

條

文

，
如

以

下

還

要

詳

述

的

，
不
容
忍
因
設
置
或
營
運
一
設
施
所
生
之
剰
餘
損
害t

R
e
s
t
s
c
h
a
d
e
n
r

但
當

 

未
來
損
害
發
生
的
可
能
性
以
最
後
之
安
全
並
不
能
排
除
時
，
則
允
許
核
發
給
予
許
可
證
。
該
法
就
關
於
那
些
剩
餘
風
險

 

對

核

發一

許
可
證
尙
允
許
被
容
許
，
本
身
並
未
加
以
規
定
；
有
某
些
的
風
險
範
圍
是
授
權
由
法
規
命
令
加
以
規
定
(
參

 

考
核
能
法
第
+

條
至
第
十
二
條
)

。
如
此
關
於
在
個
案
情
形
，
被
容
許
或
不
被
容
許
風
險
的
形
式
和
特
別
是
其
範
園
規

 

模

，
立
法
者
係
委
由
行
政
，
或
者
是
以
根
據
相
關
授
權
依
據
訂
定
法
規
命
令
的
方
式
，
或
者
是
在
關
於
一
設
施
作
個
案

 

決
定
時
去
作
決
定
；
關
於
去
查
知
該
些
風
險
的
程
序
，
法
律
本
身
亦
無
作
進
一
步
的
規
定
。
有
鑑
於
明
確
性
的
要
求
其

 

主
要
患
法
上
的
功
能
是
在
於
劃
分
立
法
與
行
政
之
行
爲
範
圍
，
就
這
點
而一一一

曰
，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基
於
其

 

規
範
標
的
的
特
殊
性
，
在
憲
法
上
並
無
重
大
可
質
疑
之
處
。

在
此
不
須
再
就
個
別
的
基
本
原
則
和
槪
念
詳
細
解
說
，
對
作
一
憲
法
上
的
判
斷
，
由
核
能
法
第
一
條
第
二
款
和
第

二
八I



二
八
二

三
款
的
保
護
目
的
以
及
在
同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所
規
定
與
其
相
結
合
的
防
禦
危
險
和
預
防
損
害
的
原
則
——

也
可
以
在

 

核
能
法
第
十
條
至
第
十
二
條
所
規
定
相
關
授
權
依
據
之
意
義
及
目
的
得
到
證
實
I

I

足
夠
明
白
的
顯
示
出
，
立
法
者
基

 

本
上
是
有
將
設
置
及
營
運
特
有
的
每I

種
形
式
的
損
害
、
危
險
及
風
險
納
入
考
慮
之
內
，
以
及
在
核
發
許
可
時
所
容
許

 

忍
受
損
害
結
果
發
生
之
可
能
性
應
儘
可
能
的
減
低
；
而
且
是
所
遭
到
的
損
害
形
式
和
損
害
結
果
愈
重
大
，
所
容
許
忍
受

 

損
害
結
果
發
虫
的
可
能
性
應
儘
可
能
的
再
減
低
(參

考

(
B
v
e
r
w
p

 D
b
v
.

 1974, 

S
.

 207 

ff .;

 B
v
e
r
w
p

 

D
V
B
L

 1978, 

S
.

 591 
ff. 

m
i
t

 A
n
m
.

 Br
e
u
e
r
;

 VG

 Ka
r
l
s
r
u
h
e
,

 DV
B
I
.

 1978, 

s. 

856 

ff .
)

。
尤
其
是

 

立
法
者
藉
由
以
當
時
之
學
術
及
科
技
水
準
爲
連
繫
點
之
方
式
在
規
範
上
確
定
了
行
政
應
儘
可
能
作
到
防
禦
危
險
和
預
防

 

風
險
之
原
則
。
反

之

，
立
法
者
在
憲
法
h
並
無
義
務
去
規
定
可
能
的
風
險
形
式
、
風
險
因
素
、
去
査
知
這
些
風
險
的
程

 

序
和
容
忍
之
程
度
。
這
反
而
是
會
對
該
法
的
保
護
目
的
和
預
防
原
則
且
亦
會
對
憲
法
上
權
益
的
保
護
不
利
。

一
個
設
施
 

風
險
的
確
定
，
除
了
通
常
地
方
的
環
境
外
，
還
取
決
於
很
多
的
因
素
和
其
結
果
關
聯
，
臀
如
從
計
算
方
法
、
設
施
之
穩

 

固
性
和
耐
壓
强
度
、
材
料
和
設
備
之
易
生
損
害
性
、
技
術
程
序
之
易
生
故
障
性
直
到
人
的
行
爲
的
估
算
。
立
法
者
對
於

 

一
些
足
夠
顯
示
恆
常
發
生
的
特
定
的
風
險
形
式
或
因
素
，
臀
如
特
定
的
輻
射
線
負
荷
的
形
式
、
允
許
容
忍
的
最
高
限
等

 

加
以
規
定
在
某
種
程
度
是
可
想
像
的
。
但
這
K
中
的
很
多
因
素
是
隨
著
學
術
、
科
技
和
技
術
的
發
展
而
不
斷
發
展
，
且
 

隨
時
在
改
變
。
要

對

：
個
具
體
風
險
加
以
判
斷
是
要
考
慮
到
所
有
風
險
因
素
的
結
果
關
聯
和
阻
擋
這
些
結
栗
的
可
能
預

 

防
措
施C

以
科
技
的
發
展
，
臂
如
以
多
次
且
互
相
獨
立
的
安
全
預
防
措
施
和
隨
時
繼
續
的
監
督
來
對
付
一
個
比
較
上
來

 

說
是
恆
常
發
生
的
風
險
因
索
，
則
每
一
個
別
因
素
的
影
響
會
一
次
比
一
次
改
變
。
唯
有
隨
時
不
斷
地
調
整
判
斷
風
險
標



準
之
情
況
，
適
合
個
別
最
新
的
知
識
水
準
，
才
可
能
符
合
儘
最
大
可
能
的
防
禦
危
險
和
預
防
風
險
的
原
則
。
將
這
項
判

 

斷
交
由
比
起
立
法
者
擁
有
更
多
作
必
要
調
整
所
需
法
律
上
行
爲
方
式
之
行
政
部
門
去
做
，
其
目
的
亦
是
在
達
成
權
益
保

 

護
之
機
動
化
。
此

時

，
行
政
部
門
應
考
慮
所
有
學
術
及
科
技
上
認
爲
正
當
之
知
識
且
不
任
意
専
斷
地
行
事
，
這
是
不
需

 

要
特
別
强
調
的
。
在
此
種
風
險
判
断
所
仍
存
在
’
不
可
避
免
的
不
確
定
的
程
度
是
由
人
類
經
驗
知
識
之
本
質
所
引
起
的

 

。
如
杲
法
律
在
此
種
事
寅
情
況
保
留
給
行
政
有
一
自
己
判
斷
的
範
圃
’
這
與
憲
法
上
明
確
性
之
要
求
並
無
違
背
。

4.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和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並
不
違
背
基
本
權
利
和
客
觀
法
上
，
由
基
本
法
秩
序
所
導
引
出
之
保

 

護
義
務
。

.
M

由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所
規
定
核
發
給
予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窓
義
下
之
設
施
所
應
符
合
之
要
件
——

 

與
與
其
相
當
之
核
能
法
第
十
七
條
關
於
許
可
之
內
容
限
制
、
附
帶
規
定
、
撤
回
及
廢
止
之
規
定
同
——

與
核
能
法
第
一
 

條
第
二
款
和
第
三
款
所
規
定
之
保
護
目
的
一
起
觀
之
即
可
看
出
’
並
不
是
這
許
可
條
文
本
身
’
而
是
最
多
在
行
政
機
關

 

對
個
案
作
成
之
決
定
才
有
可
能
傷
害
第
三
人
之
基
本
權
利
。
尤
其
是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所
規
定
的
’
尉
於

 

因
設
置
和
營
運
設
施
所
生
之
損
害
應
採
行
依
當
時
之
學
術
及
科
技
水
準
必
要
之
措
施
，
很
淸
楚
地
表
明一

點

：
在
解
釋

 

該
條
文
時
*
不
諭
吾
人
應
如
何
去
確
定
預
防
、
損
害
以
及
與
其
相
關
的
危
險
或
剩
餘
風
險
的
槪
念
，
由
憲
法
之
觀
點
而

 

言

’
當

I

設
施
之
設
置
或
營
運
會
造
成
侵
害
基
本
權
利
之
損
害
時
’
法
律
即
排
除
核
發
給
予
許
可
證
。
就
這
方
面
而
言

 

，
立
法
者
絕
尉
不
容
忍
任
何
基
於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一
句
之
基
本
權
利
或
其
他
基
本
權
利
之
眼
光
會
被
視
爲
是

 

基
本
權
利
侵
害
的
設
施
特
有
的
剩
餘
或
最
小
的
損
害
。
因
爲
否
則
的
話
，
由
於
此
類
之
損
害
係
涉
及
完
全
新
形
式
之
基

二
八
三



二
八
四

本
權
利
的
限
制
，
核
能
法
應
如
其
在
該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二
項
依
同
條
第
一
項
第j

句
第
四
款
對
於
人
身
不
可
侵
犯
之
基

 

本
權
加
以
限
制
一
樣
，
依
基
本
法
第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之
規
定
，
明
文
地
限
制
相
關
的
基
本
權
利
。

以
上
所
述
也
同
樣
適
用
於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所
認
爲
不
能
排
除
的
朝
向
採
取
與
目
前
基
本
法
的
自
由
法
治
國
憲
法
秩

 

序
牴
觸
之
全
面
的
監
督
和
安
全
預
防
措
施
之
點
。
核
能
法
之
規
定
並
沒
有
授
權
去
採
取
如
此
之
措
施
。
因

此

，
基
此
観

 

點
並
不
能
斷
定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或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造
成
基
本
權
利
的
馨
。

b)
可

是

，
在
並
不
能
完
全
百
分
之
百
排
除
將
來
因
設
置
或
營
運
一
設
施
而
產
生
損
害
時
，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 

項
和
第
二
項
仍
允
許
核
發
許
可
證
。
道
此
點
而
言
’
如
上
已
述
’
該
條
文
是
容
忍
剩
餘
風
除
。
在
以
此
種
方
式
規
定
之

 

法
規
吾
人
不
能
以
指
出
未
來
損
害
之
風
險
在
目
前
不
即
已
是
一
損
害
，
因
此
不
侵
害
基
本
權
利
之
點
，
解
決
其
違
想
之

 

問
題
。
即
使
一
個
在
其
執
行
過
程
中
會
帶
來
不
算
不
重
大
基
本
權
利
危
害
之
法
規
，
其
本
身
即
已
可
能
與
基
本
法
有
所

 

抵
觸
。
依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一
貫
之
見
解
，
基
本
權
利
之
保
障
其
所
含
之
意
義
不
僅
是
在
給
予
個
人
有
對
公
權
力
有
主
觀

 

的
防
槊
權
’
而
是
同
時
表
現
嫌
法
之
客
觀
法
上
的
價
値
決
定
’
它
對
f

法
規
之
範
圍
皆
有
其
遄
用
且
作
爲
立
法
'
行

 

政
和
司
法
之
準
則
(
參
考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七
輯
第
一
九
八
頁
〔
第
二
〇
五
頁
〕
：
第
一
二
十
五
輯
第
七
十
九
頁
〔
 

第
二
四
頁
〕
；
第
三
十
九

辑
第
一
頁

t

第
四
十
一
頁
以
下
〕
)
；
此
在
基
本
法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之
規
定
中
表

 

現
得
最
淸
楚
，
依
該
規
定
，
所
有
國
家
之
權
力
有
義
務
尊
重
並
保
護
人
性
之
尊
嚴
。
由
此
可
產
生
想
法
上
之
保
護
義
務

 

，
要
求
法
規
制
定
之
方
式
亦
須
去
阻
止
對
基
本
權
利
造
成
侵
害
之
危
險
。
至
於
基
於
嫌
法
是
否
以
及
何
時
有
此
一
種
制

 

定
方
式
之
要
求
，
以
及
它
的
內
容
爲
何
，
取
決
於
可
能
發
生
的
危
險
的
種
類
，
遠
近
和
程
度
規
模
，
該
憲
法
上
所
保
護



法
益
之
位
階
以
及
現
已
存
在
之
法
規
。

立
法
者
對
於
在
和
平
利
用
核
能
上
所
可
能
發
生
之
重
大
危
險
也
是
很
淸
楚
意
餓
到
了
，
此
點
尤
其
是
表
現
在
核
能

 

法
第
一
條
第
二
款
和
第
三
款
所
確
定
之
該
法
的
保
護
目
的
上
。
以
該
後
果
之
種
類
和
嚴
重
性
應
該
是
在
有
略
微
發
生
.該

 

類
後
果
之
可
能
性
時
，
即
世
會
對
立
法
者
具
體
地
科
予
保
護
之
義
務
。
但
是
即
使
吾
人
假
定
，
就
增
殖
反
應
爐
科
技
而

 

言

，
在
目
前
用
最
後
之
安
全
尙
不
能
排
除
此
一
略
微
的
可
能
性
’
也
不
能
確
定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和
第
二
項
之
規

 

定
在
目
前
有
道
背
此
一
保
證
之
義
務
。

如
果
立
法
者
要
對
因
設
置
或
營
蓮
一
設
施
或
因
一
科
技
之
進
行
將
來
發
生
損
害
之
可
能
性
作
一
估
計
，
則
它
有
很

 

大
程
度
應
依
賴
由
S

過
去
實
際
上
發
生
之
事
件
所
推
論
得
到
在
將
來
同
類
事
件
以
同
樣
過
程
發
生
之
頻
率
度
的
結
論

 

;
若
在
這
方
面
缺
乏
足
夠
的
經
驗
基
碓
，
則
它
應
將
其
限
於
由
模
擬
之
過
程
所
推
得
之
結
論
。
此
類
之
經
驗
知
識
，
即
 

使
它
本
身
已
凝
聚
成
自
然
科
學
法
則
之
形
式
，
但
只
要
人
類
之
經
驗
尙
未
結
束
，
那

它

就

一

直

-to
是
不
具
完
全
確
信
性

 

，
而
是
經
由
毎
一
新
的
經
驗
可
修
正
且
就
道
點
而
言
，
只
是
鼸
時
處
於
不
容
辯
駁
可
能
的
錯
誤
的
最
新
狀
態
中
的
近
似

 

知
識
而
已
。
如
果
吾
人
要
求
立
法
者
有
醞
於
其
保
護
之
義
務
，
去
制
定
一
可
以
百
分
之
百
排
除
因
核
准
科
技
設
施
及
其

 

營
運
所
可
能
產
生
對
於
基
本
權
利
造
成
危
害
之
規
定
，
則
是
對
人
類
認
知
能
力
之
界
限
判
斷
錯
誤
，
且
如
此
的
話
將
會

 

進
而
排
除
任
何
國
家
對
於
科
技
利
用
的
許
可
。
就
此
I!;
來

說

，
爲
社
會
秩
序
之
形
成
，
於
估
計
時
應
該
根
據
實
際
之
理

 

性
即
可
。

至
於
有
關
對
於
生
命
、
健
康
及
物
之
損
害
，
立
法
者
已
經
由
在
核
能
法
第
一
條
第
二
款
和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所
訂
定

二
八
五



二
八
六

之
儘
可
能
的
防
槊
危
險
及
預
防
風
險
之
原
則
確
立
了

 一
槺
準
’
唯
有
在
當
依
當
時
之
學
術
和
科
技
水
準
顯
示
事
寅
上
已

 

排
除
該
類
損
害
事
實
會
發
生
之
時
，
才
允
許
核
發
許
可
證

 <
參
考Breuer, 

D
V
B
I
,

 

1978, 

&

 I
 ff.; 

835 

f
.
)

。
 

在
這
個
實
際
理
性
範
圍
界
限
之
外
所
存
在
的
不
確
知
性
，
其
發
生
之
原
因
在
於
人
類
認
知
能
力
之
界
限
；
這
不
確
認
性

 

應
不
可
掘
脫
地
且
就
這
點
而
言
，
應
作
爲
社
會
相
當
的
負
擔
由
所
有
人
民
來
承
擔
。
以
現
行
核
能
法
之
訂
定
方
式
，
就
 

這
黏
而
言
，
不
能
確
認
立
法
者
有
違
背
保
誤
之
義
務
。

至
於
有
關
依一

€
#

行
政
法
院
和
其
他
部
分
嚴
重
關
切
之
大
眾
的
見
解
，
鑒
於
德
國
之
自
由
法
治
的
生
活
秩
序
、
其

 

內
部
及
外
部
之
安
全
和
特
別
是
鑒
於
基
本
權
利
之
保
障
，
會
遭
致
之
政
治
上
的
結
果
影
響
和
强
制
之
點
，
以

上

所

述

(
 

參
考B

I
I
2
C
}

亦
有
其
適
用
。

4
在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中
承
認
有
拒
發
許
可
證
之
裁
置
權
與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和
¥

四
條
第
一

項
並
無
通
背
。

當
初
核
能
法
之
政
府
草
案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是
規
定
：

r

當

.

.

.

時

，
應
核
發
給
予
許
可
證
」

(
參
考

B
T
.
D
r
u
c
k
s
.

III/759 

S
.
5
)

。
該
條
文
是
因
聯
邦
參
議
院
之
關
係
才
修
改
成
現
行
條
文
之
內
容
。
聯
邦
參
議
院
認
爲

 

，
由
於
核
能
法
律
在
正
式
立
法
後
將
踏
入
新
的
領
域
，
因
此
有
必
要
給
予
核
發
許
可
證
之
行
政
機

關

，
在
依
其
義
務
爲

 

裁
量
之
界
限
範
圍
之
內
’
有
一
較
大
之
空
間
(BT.Drucks. 

244/58lBeschlu

to】，
S. 

&
)

 
0
嫌
邦
政
府
和
聯
邦
眾

 

議
院
在
考
慮
到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意
義
下
之
設
施
的
特
殊
性
質
及
其
新
頼
性
後
，
同
意
了
聯
邦
参
議
院
的
修
正
案

 

。
在
此
種
特
殊
情
形
下
，
如
果
道
是
依
今
日
認
知
之
水
準
，
特

殊

的

，
尙
未
可
預
見
的
，
因
此
在
許
可
要
件
中
沒
有
被



考
慮
進
去
之
情
況
所
必
需
的
，
則
給
予
行
政
機
關
有
拒
發
許
可
證
之
可
能
是
站
得
住
腳
的
(
參
考B

T
.Drucks

.

 

m 

/
7
5
9

 S .59)

 〇

有
鑒
於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之
條
文
規
定
及
上
述
之
訂
定
的
歷
史
，一

般
通
說
是
認
爲
，
依
該
條
文
並
無
請
求

 

核
發
許
可
證
之
法
律
請
求
權
，
而
是
只
有
一
無
瑕
疵
裁
量
行
使
之
請
求
權
(參
考

Fischerho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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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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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之
條
文
是
一
預
防
的
具
允
許
保
留
之
禁
止

aT-Drucks

 ,

 m
/759,

 s
.

1—1
9
;
 

Mahlm
a
n
n

 a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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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-

 S .

 270;

 Lecheler
,

 ZK
F

 1977,
 S .
 24

4;wimmini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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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.

 o ,

 S .

 78;

 Beenet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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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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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D
i
e

clm
w
e
l
t
v
e
r
t
r
u

tnl

n'hlceitspr
.d
f
u
n

cfQ
【3
 atomrechtlichen

 G
e
n
e
h
m
i
K
u
n
g
s
v
e
r
f
a
h
r
e
n
,

 in
:

 

Fiinftes
 De

u
t
s
c
h
e
s

 At
o
m
r
e
c
h
t
s
-S
y
r
n
p
o
s
i
n
m
,

 19
7
7
,

 S
.
1
1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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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依
照
目
前
之
法
院
判
決
，
在
運
用
此
法
制

 

時

，
對
於
核
發
許
可
證
應
符
八n

那
些
要
件
或
基
於
那
些
原
因
得
拒
發
許
可
證
，
皆
由
該
法
條
本
身
得
出
。
立
法
者
有
義

 

務
自
己
就
國
家
侵
害
可
能
性
所
未
設
限
之
法
律
範
圍
去
劃
出
界
限
。
它
不
得
將
此
委
諸
行
政
機
關
之
裁
量
。
因
一
許
可

 

之
保
留
而
涉
及
其
基
本
權
利
之
人
民
，
如
法
律
上
無
拒
絕
之
理
由
存
在
時
，
應
有
請
求
核
發
許
可
證
之
法
律
請
求
權
(
 

聯
邦
恵
法
法
院
判
诀
第
八
輯
第
七
十
一
頁
〔
第
七
十
六
頁
〕
；
第
二
卜
輯
第
一
五
〇
頁
〔
第
一
五
八
頁
〕
；
第
一
：一
十
四
 

輯
第

一

六
五
頁
〔第
二
〇
〇
頁
〕
；
第
四
十
一
輯
第
三
七
八
頁
〔第
三
九
九
頁
〕
；
第
四
十
六
輯
第
一
二
〇
頁
〔第
一
 

五
七
頁
〕
)

°.
這
些
判
決
在
沒
有
被
誤
解
爲
是
對
行
政
法
院
上
裁
量
權
之
侵
犯
的
範
圍
內
，
是
獲
得
大
部
分
學
者
論
著

 

之
贊
同
的
(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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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之
承
認
給
予
裁
a
空
間
在
憲
法
上
也
無
可
指
摘
。
核
能
法
在
很
多
方
面
占
有
一
特
殊
的
地

 

位

。
這
表
現
在
臀
如
說
依
歐
洲
核
子
條
約
第
八
十
六
條
之
規
定
，
特
殊
的
可
分
裂
之
原
料
是
屬
社
會
所
有
，
締

約

國

、
 

人
民
或
企
業
則
只
有
利
用
及
消
費
的
權
利
(
歐
洲
核
子
條
約
第
八
十
七
條
)
。
此
種
因
歐
洲
核
子
條
約
第
八
十
六
條
亦

 

,

在
德
國
法
制
生
效
之
公
共
財
產
的
形
式
開
放
給
予
高
權
力
就
此
種
原
料
原
則
上
有
較
合
法
侵
犯
及
限
制
私
人
財
產
更
寬

 

廣
之

範

圍

。
如
此
對
待
這
種
可
分
裂
原
料
之
理
由
在
於
簽
約
當
時
無
法
了
解
，
因
使
用
這
種
可
分
裂
原
料
才
產
生
之
風



險
和

危

險

；
此
種
風
險
與
危
險
之
形
式
和
規
模
程
度
相
對
於
所
有
至
目
前
因
利
用
私
人
財
產
所
张
之
危
險
都
是
新
的
。
 

因

此

，
立
法
者
就
此
種
可
能
發
生
之
危
險
及
其
可
掌
握
性
，
得

某

於

憲

法

先

(
暫

且

)
佔

計

學

術

上

、
科
技
卜
一
及
工
業
 

上
之
認
識
和
經
驗
皆
尙
不
足
，
而
將
此
種

原

料

適

用：

特

別

的

規

定

。
核
能
法
的
此
種
特
殊
的
地
位
及
其
理
由
使
它
有

 

理
由
在
特
定
條
件
之
下
不
適
用
在
其
他
法
律
領
域
所
承
認
之
原
則
。
在
本
案
則
具
有
此
種
例
外
情
形
。
雖

然

立

法

者

，
 

如
果
它
使
用
預
防
性
具
許
可
保
留
之
禁
止
這
種
法
制
，
在
核
能
法
領
域
，
基
於
法
枰
保
留
原
則
也
有
親
自
確
定
一
般
許

 

■«;
要
件
之
義
務
。
但

是

，
如
果
立
法
者
已
如
在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如
此
做
了
，
則
基
於
依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
 

應
經
允
許
之
設
施
所
具
高
度
漘
在
之
危
險
，
在
憲
法
上
即
不
應
加
以
苛
貴
它
特
別
小
心
的
行
事
，
另
外
給
予
行
政
有
一

 

拒
發
許
可
之
裁
量
權
，
以
便
使
其
在
萬
一
特
殊
及
沒
有
預
見
之
情
況
有
必
要
時
，
有

拒

發

：
本
來
應
核
發
許
可
之
可
能

 

性

。
這
尤
其
是
在
當
立
法
者
I
I
姑
旦
不
論
本
來
就
沒
有
一
完
全
自
由
之
裁
量
{
參
考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十
八
輯

 

第
一
：一
五
三
頁
〔
第
三
六
三
頁
〕
)
I
I
將
賦
予
許
可
之
行
政
機
關
裁
量
之
範
圍
經
由
核
能
法
第
一
條
，
特
別
是
經
由
對

 

保
護
目
的
之
規
定
已
足
夠
明
確
劃
定
時
，
吏

應

如

此

。
如
此
也
同
時
保
證
，
對
申
請
人
在
核
能
法
之
許
可
程
序
中
因
給

 

予
裁
量
所
生
之
法
律
不
安
定
性
保
持
在
法
治
國
之
可
容
忍
的
界
限
内
。

最

後

，
也
是
支
持
如
此
一
種
有
限
制
的
裁
量
的
憲
法
容
許
性
的
論
點
是
，
基
於
在
利
用
核
能
法
第
七
條
意
義
K
之
 

設
施
時
可
能
發
生
之
超
越
國
界
的
風
險
，
將
來
有
可
能
會
有
特
殊
形
式
之
國
際
間
的
合
作
。
沒
有
如
此
的
一
種
裁
量
，
 

則
羝
於
所
針
對
應
予
以
預
防
之
危
險
的
種
類
和
規
模
程
度
以
及
相
關
之
經
驗
水
準
對
該
類
危
險
之
掌
握
控
制
站
不
住
腳

 

時

，
即
可
能
以
此
種
方
式
妨
礙
國
際
合
作
之
成
立
、
安
排
或
執
行C

:
八
九



本
判
泱
在
主
文
部
分
無
異
議
通
過
作
成


